
序

貢
獻
的
有
處
服
務
的
有
門

|
|
為
願
貢
獻
與
需
要
幫
助
的
搭
起
橋
樑

志
願
服
務
具
有
似
易
實
難
的
本
質
。
「
易
」
指
的
是
只
要
有
瞄
准
心
、
肯
投
入
，
就
可
參
與
，
沒
有
員
額
的
約
束
，
也
沒
有
年
齡

、
性
別
、
智
愚
和
貧
富
的
限
制
;
「
難
」
指
的
是
運
作
架
構
難
建
，
方
向
方
案
難
定
。
對
方
需
要
難
找
，
配
合
經
費
難
尋
，
於
是
會

造
成
願
貢
獻
的
在
猶
蠶
蹉
跎
中
耗
失
了
助
人
服
務
的
機
會
;
需
要
服
務
的
卻
叉
在
室
等
無
著
中
徒
生
惆
悵
與
怨
憤
。

在
致
力
增
進
提
供
與
接
受
功
能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希
望
未
參
加
志
顧
服
務
的
人
們
，
本
著
自
己
的
信
仰
，
盡
快
投
入
服
務
潮
流

，
也
希
望
已
參
加
的
發
熱
生
光
，
不
斷
持
積
貢
獻
，
而
二
者
間
共
同
需
要
是
強
調
激
發
參
與
者
動
力
、
規
範
展
開
服
務
時
的
行
為
守

則
，
也
賓
界
定
服
務
機
構
與
服
務
者
權
利
義
務
的
標
準
'
以
期
在
五
尊
、
互
敬
中
開
展
新
局
。

是
以
政
府
除
了
訂
頒
志
願
服
務
標
…
甜
甜
，
贊
助
志
願
服
務
服
裝
，
提
供
服
務
人
員
平
安
保
臉
費
用
，
印
製
服
務
時
數
登
記
與
獎
勵

要
點
，
研
擬
服
務
守
則
草
案
，
甚
至
商
請
專
家
彙
錄
愛
心
服
務
歌
曲
、
研
訂
服
務
法
規
等
。
從
不
同
層
次
與
不
同
角
度
，
來
充
實
志

顧
服
務
的
內
涵
與
開
拓
志
願
服
務
的
領
域
。

本
書
所
蒐
錄
的
服
務
案
例
，
是
從
二
個
層
面
上
著
眼
，
一
面
是
要
仁
人
義
士
的
結
合
來
推
展
，
另
一
面
是
研
妥
方
案
，
鼓
勵
懷

慨
解
黨
的
來
支
持
，
二
者
入
手
途
徑
固
有
不
同
，
但
賓
重
視
原
則
方
法
的
規
畫
設
計
，
鼓
勵
廣
大
社
會
人
士
本
著
「
助
人
樂
、
服
務

榮
」
的
態
度
去
關
心
別
人
則
無
二
致
。

選
錄
案
例
的
各
位
作
者
，
或
為
往
昔
我
任
教
中
興
、
文
化
大
學
社
工
系
的
同
學
，
或
係
過
去
與
我
儕
肩
在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服
務
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同
仁
，
我
鼓
勵
他
們
用
心
開
笙
勻
，
嘗
試
研
擬
，
作
品
雖
或
未
盡
完
美
，
但
誠
心
正
己
，
利
他
善
群
則
殆
無
疑
義
。



懿
值
故
府
重
現
社
會
福
利
，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際
，
特
請
同
事
一
輩
金
鳳
女
士
彙
整
，
為
求
文
字
相
近
，
體
例
相
同
，
已
略
作
修

訂
，
我
們
不
求
研
閱
友
好
依
樣
葫
蘆
，
而
求
學
一
反
三
，
青
出
於
藍l
在
人
人
參
與
，
處
處
展
開
中
，
輝
成
一
股
似
弱
實
強
，
雖
隱

但
現
的
溫
和
社
會
改
革
力
量
，
為
自
己
提
昇
生
命
的
意
境
，
為
國
家
的
安
和
奠
下
深
厚
的
基
石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、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轉
中
已

么
事
均
勻i
f
h
謹
誌

七
十
八
年
入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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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

目

錄

壹
、
案
例
介
紹

一
、
及
幼
諮
詢
社
(
為
提
供
幼
見
心
理
教
育
知
識
的
服
務
)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. 

ji--

•••.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賴
素
英•• 
ji--

•. 

一

一
一
、
病
楊
春
風
(
為
患
病
見
童
課
業
輔
導
的
服
務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海
雲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 

三

三
、
幼
愛
中
心
(
為
職
業
婦
女
育
養
嬰
兒
提
供
的
服
務
)•. 
ji---ji---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ji--

•••••• 

張
鏽

•• 
ji--

.. 

五

四
、
見
童
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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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為
課
後
兒
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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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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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孫
雪
卿•• 
j
i
-
-
:

七

五
、
小
小
主
人
翁
(
為
行
為
偏
差
見
童
提
供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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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)
•..• 
ji--

•. 
ji---ji---ji---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 
洪
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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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六
、
認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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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(
為
青
少
年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女
玉
民

•• 
j
i
-
-
:

二

七
、
青
少
年
視
聽
教
室
(
為
青
少
年
及
家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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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的
服
務
)•••.. 

ji--

..•• 
ji---ji--

..•• 
ji---ji--

•. 
林
正
儀•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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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 

一
三

八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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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傲
自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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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少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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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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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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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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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--

•..•..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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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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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九
、
寒
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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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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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為
青
少
年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馬
逸
秀•.... 

j
i
-
-
六

十
、
少
年
十
二
、
十
八
時
(
為
青
少
年
提
供
輔
導
諮
詢
的
服
務
)
••.••.••.•• 

ji--

••..•••••. 

ji---ji--

•.••• 

呂
玉
華••..• 

j
i
-
-
八

十
一
、
美
麗
的
春
天
(
為
工
廠
青
少
年
提
供
輔
導
的
服
務)
-
J
i
-
-
•. 
ji--ji--

••.••.•.••..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李
貴
榮•••• 
ji--o 

十
二
、
關
心
青
少
年
(
為
偏
差
行
為
傾
向
及
失
依
、
失
學
青
少
年
提
供
的
服
務
)
•• 
ji---ji--

••• 
ji--

•.. 

蔡
本
源••••• 

j
i
-
-

三

十
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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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青
少
年
之
家
(
為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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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少
年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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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服
務

)
-
j
i
-
-
••••. 

ji--

••• 
ji--

•. 
ji--

•••..•.• 

張
芝
潤
-
j
i
-
-•.• 

一
西

十
四
、
大
姊
會
(
為
被
歡
凌
少
女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注
美
蓮

••.•• 

j
i
-
-

一
六

十
五
、
主
婦
聯
誼
會
(
促
進
主
婦
聯
誼
互
助
的
服
務
)•• ji--

••• 
ji--

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.. 
吳
腕
娟

•• 
ji--

•• 

一
一
八



十
六
、
婦
女
憂
心
縫
制
服
務
(
為
貧
困
者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: .... 

聶
麗
珠
:
j
i
-
-
:

一
亢

十
七
、
溫
馨
晚
晴
園
地
(
為
無
偶
婦
女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許
梨
雲••.•• 

j
i
-
-
呆
U

十
八
、
家
庭
園
藝
(
為
家
庭
婦
女
提
供
的
服
務

γ.... 
: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邱
寶
嬌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三
三

十
九
、
社
區
婦
女
技
藝
訓
練
班
(
為
低
收
入
戶
婦
女
提
供
的
服
務
)

•..•• 

il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..••••..• 

ji--

•.. 

王
國
能
:
j
i
-
-
.. 

三
二

二
十
、
松
柏
長
青
(
為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提
供
的
服
務
)
-
j
i
-
-
••.•• 

ji--ji--

•..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 

j
i
-
-

王
韻
華•..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 

二
西

二
十
一
、
熱
線
服
務
社
(
為
孤
寂
老
人
提
供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 

。.••.••.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.••.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 

侯
燦
堂
:
j
i
-
-
:

三
五

二
十
二
、
有
心
人
俱
樂
部
(
為
老
人
問
五
助
性
的
服
務
)••.•. 

ji--

..•..• 

ji---ji--

•• 
ji--ji--

••.••• 

林
朝
欽•• 
ji--

•• 

三
七

二
十
三
、
遐
齡
老
人
生
活
組
曲
(
為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提
供
的
服
務
)•. 
ji--

•.•• 
ji--

..•.....•• 

ji--

•.•••••• 

會
麗
菁•• 
j
i
-
-
:

三
九

二
十
四
、
愛
盲
踏
青
(
為
盲
人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林
雪
香
:
j
i
-
-
:

囚
。

二
十
五
、
愛
心
大
結
合
(
為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及
家
人
提
供
的
服
務
)•• 
ji---ji--

•.•. 
ji--

•••..• 

ji--

•.. 

陳
芬
香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 

四
一

二
十
六
、
愛
心
自
強
活
動
(
為
殘
障
者
提
供
的
服
務
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蔡
閔
娟
等
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 

四
二

二
十
七
、
炬
光
激
勵
營
(
為
十
七
至
三
十
歲
肢
殘
三
級
者
提
供
的
服
務
)
••.•. 

ji--

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.. 

林
昭
丈
:
j
i
-
-
•. 

四
三

二
十
八
、
殘
障
者
及
其
家
屬
聯
誼
會
(
為
殘
障
者
及
其
家
屬
提
供
的
服
務
)
••.•. 

ji--ji---ji--

••.••.••. 

張
椒
丈•• 
ji--

•• 

四
五

二
十
九
、
社
區
綜
合
服
務
(
綜
合
性
多
目
標
的
社
區
服
務
)•. 
ji---ji--

..•. 
ji--

.... 
ji---ji--

•.••. 

洪
瑞
霞
等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 

四
七

三
十
、
全
民
運
動
(
為
低
收
入
戶
提
供
的
服
務
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古
耀
丈•..•..•.•••. 

四
九

三
十
7

呼
按
有
應
i
l

芳
鄰
中
心
(
為
鄉
里
急
難
提
供
的
服
務
Y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魏
欣
茹
:
j
i
-
-
:
8

三
十
二
、
貧
戶
自
助
服
務
(
鼓
勵
貧
戶
自
力
更
生
的
服
務
)••.••.•• 

ji---ji---ji--

•.•• 
ji---ji--

•. 
巴
台
坤•••• 

j
i
-
-

五
一

三
十
三
、
志
願
服
務
(
為
個
人
或
家
庭
提
供
的
服
務
)•••••••. 

ji--

..•..•. 

ji---ji---ji--

..•. 
ji--

.. 
林
桂
玄••.••••..••. 

五
二

三
十
四
、
表
揚
優
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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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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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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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層
工
作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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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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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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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•..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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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.• 

j
i
-
-

黃
莉
莉
等••.••.••• 

五
四

三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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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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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涉
及
法
律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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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的
服
務
)••.••.••.•..•..•• 

ji---ji--

•.••.•• 

ji--

•.. 
j
i
-
-

侯
燦
堂•••• 

j
i
-
-

五
五

三
十
六
、
幸
福
婚
姻
(
為
指
導
幸
福
婚
姻
所
提
供
之
諮
詢
服
務

)
L
j
i
-
-
•. 
ji---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.••..•.. 

林
清
芬•..• 

j
i
-
-

五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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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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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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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例

及
幼
諮
詢
社

賴
素
英

要
旨

•• 幼
童
自
二
、
三
歲
開
始
，
對
周
圍
環
境
，
漸
有
初
步
認
識
。
其
反
應
及
思
想
過
程
對
其
日
後
成
長
影
響
至
大
，
必
讀
予
以
妥
善

照
拂
及
提
供
文
母
正
確
之
認
識
，
故
宜
設
立
「
及
幼
諮
詢
社
」
'
為
初
為
人
失
母
者
提
供
幼
童
心
理
教
育
知
識
，
期
能
藉
此
服
務
培

養
未
來
優
秀
主
人
翁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一主
要
項•• 

八
鬥
組
織•• 

服
葫
社
設
主
任
一
人
，
專
業
及
義
務
人
員
各
若
干
。

H
W設
備•• 

辦
公
室
一
間
，
會
談
室
若
干
，
其
他
如
電
話
、
資
料
、
檔
案
櫃
等
。

的
經
費.. 

基
金
宜
自
政
府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下
補
助
，
日
常
開
支
可
向
案
主
徵
收
少
許
服
務
費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仆
鬥
服
葫
項
目•• 

幼
童
心
理
衛
生
諮
詢
，
營
養
知
識
提
供
，
教
育
方
法
探
討
。

臼
服
務
方
式.. 

個
別
諮
詢
、
座
談
會
、
討
論
會
、
專
題
演
講
。

的
工
作
步
聽•• 

L

徵
求
工
作
員
•• 

發
起
徵
求
志
願
服
務
員
施
予
一
坦
期
訓
練
，
深
入
各
家
庭
訪
問
調
查
，
使
居
民
了
解
而
自
動
提
供
問
題
，
交

換
經
驗
。

Z

舉
辦
各
種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座
談
會
，
討
論
會
或
邀
請
專
家
學
者
講
解
。

1

當
會
員
子
女
超
過
敏
服
葫
年
限
，
被
服
藹
者
如
自
願
亦
可
留
下
擔
任
義
聲
指
導
員
。

4

人
員
組
訓

•• 

此
項
工
作
需
運
用
心
理
、
教
育
等
專
門
知
能
，
故
需
由
專
業
人
員
擔
任
為
宜
，
同
時
配
合
具
有
經
驗
之
志
願



服
務
人
員
，
給
予
短
期
訓
轍
，
協
助
辦
理
工
作
之
推
展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接
受
諮
詢
，
以
會
員
為
限
，
如
此
才
能
加
強
維
繫
，
激
發
團
體
意
識
，
透
過
團
體
，
舉
辦
各
種
康
樂
活
動
。
會
員
可
志
顧
留
任

擔
負
義
務
指
導
員
，
先
取
後
予
，
貢
獻
多
年
經
驗
，
日
後
無
虞
人
手
不
足
。
此
服
聲
如
推
廣
闊
來
不
僅
可
提
供
幼
童
心
理
資
料
，
並

可
了
解
教
育
幼
童
方
法
，
培
養
健
全
優
秀
的
下
一
代
﹒
收
到
事
半
劫
倍
的
效
果
。
可
是
傳
統
觀
念
往
往
會
形
成
阻
力
，
固
執
成
見
甚

或
排
拒
知
識
，
應
擴
大
宣
傳
，
俾
利
觀
念
更
新
。
而
且
訪
問
工
作
可
能
受
制
於
人
員
經
費
而
無
法
全
面
進
行
，
居
民
如
不
明
工
作
意

旨
，
參
與
乏
人
，
成
效
自
低
。

。
定
期
舉
辦
座
談
會
，
探
討
幼
教
問
題
a



案
例

病
楊
春
風

、E3

I葫

雲

要
旨

•• 為
長
期
臥
病
之
病
童
補
功
課
，
並
扶
持
其
戶
外
活
動
，
以
消
除
其
心
理
上
之
孤
寂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村
組
織
﹒
-

L

由
大
專
學
生
或
合
格
之
中
小
學
教
師
組
成
志
顧
服
務
小
組
，
輪
流
分
科
到
病
童
自
宅
或
醫
院
為
病
童
服
務
。

Z

指
導
老
師
依
指
導
科
別
、
指
導
時
間
分
成
指
導
小
組
。

口
設
備.• 
室
內
康
樂
器
材
、
補
充
教
材
、
課
外
讀
物
。

片
同
經
費.• 

向
社
會
募
捐
或
病
患
家
長
捐
贈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心U服
務
項
目
.• 

補
習
功
課
、
陪
伴
遊
樂
、
講
故
事
...... 

等
。

口
服
葫
方
式
•• 

補
習
功
課
採
個
別
教
學
，
遊
樂
等
戶
外
活
動
採
個
別
或
小
組
混
合
活
動
，
多
以
溫
和
不
費
體
力
的
如
歌
唱
、
小

型
康
樂
會
等
為
主
。

借
步
驟
﹒
-

L

調
查
病
童
需
要
。

Z

商
定
指
導
時
間
。

1

徵
求
指
導
老
師
。

4

實
施
指
導
。



四

閉
社
會
資
源
運
用•• 

L

與
附
近
大
專
院
校
或

國
民
中
小
學
協
調
合
作
。

Z

所
需
教
學
資
源
可
向
附
近
圖
書
室
借
用
。

回
激
勵.• 

協
助
病
童
床
邊
義
教
之
教
師
其
服
聽
成
讀
優
良
者
，
報
由
大
專
院
校
訓
導
處
或
教
育
行
故
主
管
機
關
表
揚
。

預
期
效
梟•• 

此
服
務
之
特
色
是
床
邊
個
別
教
學
，
關
懷
親
切
，
病
童
有
如
浴
春
風
之
感
。
一
方
面
使
病
童
不
致
荒
廢
學
業
。
一
方
面
使
病
童

心
理
竄
寞
問
題
得
以
適
當
解
決
，
不
過
中
小
學
教
師
平
日
工
作
家
累
均
甚
繁
重
，
恐
難
有
餘
暇
從
事
床
邊
義
教
。

、、、『



案
例
三

幼
愛
中
、
心

張

鏽

要
旨

•• 由
於
工
商
社
會
家
庭
成
員
皆
需
外
出
謀
生
，
以
求
經
濟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而
子
女
僱
人
照
顧
則
叉
苦
於
負
擔
昂
貴
工
資
;
放
棄
職

業
則
叉
滅
少
家
庭
經
濟
收
入
，
進
退
兩
難
，
殊
感
痛
苦
，
故
乃
有
設
立
幼
愛
中
心
之
議
，
以
社
區
大
眾
的
力
量
來
解
決
大
家
的
問
題

|
|
幼
兒
的
照
顧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八
鬥
組
織•• 

中
心
置
專
任
主
任
一
人
，
志
顧
服
窮
人
員
若
干
，
主
任
掌
管
經
費
募
集
，
機
構
協
調
，
志
顧
人
員
招
募
及
組
訓
等
事

宜
。

口
設
備•• 

場
地
借
用
社
區
中
心
或
里
民
聚
會
所
，
育
嬰
器
材
、
玩
具
、
簡
便
保
健
設
備
等
由
居
民
提
供
。

臼
經
費.• 

開
辦
費
由
基
金
或
會
員
共
同
負
擔
，
經
常
費
由
會
員
負
責
，
以
自
給
自
足
為
原
則
。

二
、
做
法•• 

八
鬥
末中
心
以
代
照
顧
幼
童
為
主
，
其
人
選
部
分
可
由
托
嬰
母
親
，
利
用
虛
得
休
假
期
間
輪
流
前
來
服
務
，
其
分
配
讀
先
列
衰
，

以
免
重
霞
，
亦
寓
相
互
照
顧
之
意
。

口
首
先
調
查
全
區
職
業
婦
女
人
數
及
必
讀
代
行
照
顧
幼
童
人
數
。

目
進
行
宣
導
工
作
，
以
求
居
民
了
解
與
支
持
。

四
組
訓
工
作
人
員•• 

籌
備
期
間
工
作
人
員
均
為
義
聲
性
質
，
不
予
酬
勞
，
正
式
展
開
後
由
休
假
母
親
或
無
職
業
婦
女
輪
流
擔
任

之
，
按
工
作
量
支
酬
。

回
訂
期
開
會
檢
-
討
改
進
並
公
布
財
葫
收
吏
，
以
取
徵
信
。

五



占

/、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發
揮
友
人
之
幼
互
助
精
神
，
且
叉
可
解
決
部
分
無
職
業
婦
女
之
工
作
機
會
，
唯

社
區
皆
可
勝
任
，
允
宜
先
行
試
辦
或
聯
合
數
社
區
合
辦
之
。

管
理
、
場
地
、
設
備
、
經
費
龐
大
，
自
非
每

」
協
助
照
顧
幼
童



案
例
四

兒
童
園
地

孫
雪
卿

要
旨

•• 由
於
社
會
變
遷
、

時
代
進
步
，
婦
女
大
多
走
出
廚
房
邁
入
工
業
社
會
之
生
產
行
列
，
無
形
中
因
婦
女
角
色
的
轉
變

，
造
成
幼
兒

乏
人
照
顧
及
學
齡
童
鑰
匙
兒
之
現
象
，
鑑
於
後
者
，
為
彌
補
其
不
足

，
乃
訂
定
此
計
畫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
•• 

以
四
個
月
為
一
階
段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•• 
O
O
E
國
小
兒
童
為
主
要
對
象
，
以
在
職
婦
女
見
童
為
優
先
，
人
數
卅
名
。

三
、
實
施
方
式
•• 

八
鬥
每
週一
至
六
開
放
自
由
參
闋
使
用
，
每
週
一
二
二
、
五
課
業
輔
導
，
其
中
每
週
三
以
團
體
活
動
、
講
座
及
參
觀
活
動
方
式
為

主
。
詳
細
進
度
如
附
表
。

口
以
O
O
區
人
口
較
密
集
區
為
接
點
實
施

。

附
表

活
動
進
度
表
(
週
三
活
動
部
分
)

3 2 
三次
íj iJ 

認 我 認

識 的 識
自 希 大 活

然 華 家

與
天 @提@大 自

象 我
動

供主家談 介
參 紹

觀 題

天 綱大 內
文 及」口品、

將

來
輔

甘h廿

導
方
向

6 5 4 次
íj iJ 

認 放 我
識 學 的

活|
民 後 螞

俗 我 嗎
童 該 何

玩 做 處
動什 去

參 麼 ? 
觀 ? 
中

華 內

見
童
博

物
館 甘，.，."咿

七



八

11 10 9 8 7 

製 植 認 童 童
作 物 識 玩 玩
植 與 植 製 製

物 生 物 作 作
標 活

本 參 風 風

、 觀 箏 箏
種 L仁Ia、

植 大
盆 圍
栽 藝

系

16 15 14 13 12 

結 認 大 大 我
業 識 家 家 們
典 動 來 談 餵
禮 物 愛 牛
、 動 動 去
領 I 參 物 物
獎 觀 種 4口、

及 動 顯 大
同 物 及 畜

樂 園 功 牧
會 能 系

A
固
定
每
週
一

、
五
課
業
輔
導
，
其
餘
時
間
自
由
閱
覽
書
報
雜
誌
。

四
、
所
需
配
備
及
器
具
•• 

仆
鬥
書
架
。

臼
見
童
書
報
、
雜
誌
。

五
、
志
服
人
員
•• 

O
O
商
專
學
生
四
名
。

六
、
專
業
人
員
及
講
座
•• 

由
社
工
員
及
敦
聘
幼
教
專
家
負
責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兒
童
放
學
有
處
去
，
避
免
結
交
不
良
少
年

。

一
一
、
使
兒童
有
正
當
育
樂
活
動
及
良
好
的
行
為
引
導
。

三
、
發
掘
及
培
養
見
童
多
方
面
興
趣
。

四
、
使
見
童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聽
中
心
連
結
，
有
問
題
時
知
道
尋
求
協
助
。



案
例
五

小
小
主
人
翁

洪
淑
津

要
旨

•• 

一
、
協
助
在
學
行
為
偏
差
之
學
生
，

獲
得
較
佳
之
社
會
適
應
。

一
一
、
針
對
見
童
需
要
、
推
展
兒
童
福
利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.• 

每
週
活
動
一
次

，
以
三
個
月
為

一
階
歧
。

二
、

實
施
對
象
.• 

以
行
為
偏
差
之
國
小
學
生
為
主
，
一
般
兒
童
為
輔
，
計
十
名
。
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方
式
.. 

6 5 4 3 2 
編

號

參 國 郊 比 參 認

觀 康 遊 賽 觀 識 活

活 遊 活 活 活 新
動

動 戲 動 動 動 朋
口 H 付 村 友 內

中 寫 故 廿悼亡，

影 生 '"'昌'" 
方. 
式

12 11 10 9 8 7 
編

號

茹 比 參 戶 烤 比
遊 賽 觀 外 肉 賽 活
活 活 活 團 活 活

動動 動 動 康 動 動

口 目 目 遊 抖 口 內

勞 J中.，.、 戲 說 H甘亡，

作 烈 故

方祠 事

式

16 15 14 13 
編

號

同 烤 比 參
肉 賽 觀 活

樂 活 活 活
動

動 動 動
會 亡3 四 回 內

寫 兒 甘~ 

生 童
方博

物 式
館、

九



O 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從
團
體
中
讓
兒
童
學
習
人
際
關
係
、
五
助
合
作
及
規
範
之
重
要
性
。

一
一
、
激
發
見
童
潛
能
，
發
揮
創
造
力、
思
考
力
。

三
、
培
養
見
童
自
信
心
、
榮
譽
心
。

。
為

「
小
小
主
人
翁
」舉
辦
各
種
活
動



案
例
六

認
識
社
會

文
玉
民

要
旨
•• 

使
青
少
年
認
識
自
己
與
社
會
、
環
境
之
關
係
，
進
而
培
養
積
極
樂
觀
、
奮
發
向
上
之
人
生
觀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•• 

每
週
六
下
午
二
二
.• 

o
o
-
-
七.. 
O
O
;
以
一
年
為
階
控
。

二
、
實
施
對
象.• 

以
O
O
區
青
少
年
為
招
生
對
象
，
名
額
以
壹
百
名
為
對
象
。
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.. 

H
由
志
顧
服
務
團
成
員
帶
領
活
動
，
社
工
員
負
責
與
有
關
機
構
連
繫
、
協
調
工
作
。

口
參
觀
項
目•• 
L

救
國
團
(
介
紹
寒
暑
假
暑
期
活
動
、
青
年
服
務
社
、
張
老
師
)
。
Z

家
庭
計
畫
中
心
(
播
映
有
關
影
片
舉
行

座
談
)
。
1

台
北
市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處
(
職
訓
介
紹
及
工
廠
參
觀
)
。
4

調
查
局
。
F
a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金
會
。
a

中
央
電
影

製
片
廠
o
Z

煙
毒
勒
戒
所
。
&
中
央
圖
書
館
台
灣
分
錯
。
Q

仙
台
北
市
敢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。
肌
台
灣
國
際
見
童
村
、
少
年
輔
育

院
、
陸
軍
第
一
士
授
。

目
右
列
除
第
旭
項
以
外
，
車
費
自
行
支
付
，
第
叫
“
項
費
用
酌
予
補
助
參
加
成
員
。

叫
每
五
次
參
觀
活
動
結
束
後
，
舉
辦
觀
後
感
徵
文
，
擇
優
予
以
獎
勵
。

四
、
配
備
器
具
.• 

隊
旗
、
名
牌
。

五
、
人
力
資
源
.• 

運
用
區
內
志
願
服
聽
圈
。

預
期
效
果
•• 

一
、
使
其
思
考
自
己
的
能
力
、
性
向
、
興
趣
及
將
來
希
望
從
事
之
工
作
。

一
一
、
了
解
社
會
光
明
面
以
激
勵
其
服
窮
人
群
之
心
，
了
解
社
會
的
黑
暗
面
以
收
警
惕
之
效
。



一
二
、
了
解
如
何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。

山
、
結
識
新
朋
友
、
獲
取
新
友
誼
。

五
、
解
答
成
員
所
提
問
題
，
給
予
適
當
輔
導
。

。
帶
領
青
少
年
參
觀
有
關
機
構

l 唯|



案
例
七

青
少
年
視
聽
教
室

林
正
儀

要
旨

•• 青
少
年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與
日
俱
增
，
都
市
生
活
空
間
狹
小
，
欲
謀
求
青
少
年
休
閒
利
用
的
健
全
化
。

具
體
做
法
: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
.. 

以
八
個
月
為
一
階
踐
。

一
一
、實
施
對
象
•• 

本
市
十
三
l

十
八
歲
之
青
少
年
及
其
家
長
們
。

三
一
、
實
施
內
容
與
進
度
•• 

村
治
詢
有
關
青
少
年
知
性
、
感
性
、
康
樂
性
影
片
。

口
利
用
影
片
欣
賞
及
小
組
團
體
討
論
方
式
，
促
進
青
少
年
及
家
長
個
人
成
長
經
驗
交
流
，
便
發
揮
自
我
潛
能
;
並
推
展
親
職
教

育
，
對
父
母
實
施
再
教
育
工
作
，
不
定
期
辦
理
青
少
年
及
其
家
長
溝
通
座
談
會
，
以
達
雙
向
溝
通
功
能
。

門
口
加
強
家
庭
與
學
校、
學
校
與
有
關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葫
機
構
之
聯
繫
協
調
，
確
實
推
展
青
少
年
校
外
休
閒
生
活
輔
導
工
作
。

四
、
所
需
配
備
器
具
•• 

錄
放
影
機
乙
台
及
錄
影
帶
二
O
捲
。

五
、
責
任
分
工.• 

中
心
社
工
員
依
宣
傳
、
文
書
、
資
料
、
總
務
及
團
體
領
導
分
為
五
組
，
排
定
輪
值
表
(
留
守
)
。

可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提
供
青
少
年
及
家
長
休
閒
活
動
，
擴
大
生
活
領
域
。

二
、
經
由
小
團
體
互
動
，
提
倡
經
驗
分
享
及
激
發
潛
能
發
揮
。

三

、
以
節
約
性
人
力
投
入
，
達
成
受
惠
對
象
普
遍
化
，
受
惠
內
容
深
度
化
之
功
能
。



案
例
八

劉
儒
昌

歡
樂
假
日

要
旨

•• 指
導
青
少
年
之
康
樂
活
動
，
充
實
其
休
閒
生
活
，
以
促
進
身
心
均
衡
發
展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付
組
織•• 

成
立
歡
樂
假
日
聯
絡
中
心
，
徵
訓
輔
導
人
員
以
作
領
導
，
並
設
計
各
種
康
樂
活
動
。

口
設
備.• 

除
辦
公
處
所
需
電
話
外
，
其
餘
設
備
從
筒
。

門
口
經
費.• 

參
加
活
動
之
青
少
年
費
用
自
俑
，
貧
民
子
弟
由
捐
款
所
得
補
助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，
.

八
鬥
服
務
項
目•• 

多
方
面
康
樂
活
動
之
領
導
。

口
服
務
方
式
﹒
-

L

結
合
社
團
、

學
校
及
家
長
力
量
協
同
工
作

。

Z

主
動
舉
辦
康
樂
活
動
，
或
接
受
委
託
代
辦
國
體
活
動
。

9
.的
邀
請
家
長
參
與
活
動
，
以
擴
大
服
務
與
影
響
之
功
能
。

A
H
從
活
動
中
發
掘
特
殊
才
能
青
少
年
，
轉
介
專
人
指
導
以
發
展
其
領
袖
才
能
，
領
導
活
動
。

F
a
輔
導
問
題
青
少
年
於
團
體
活
動
中

，
變
化
其
氣
質
。

&
依
年
齡
分
組
，
並
按
興
趣
編
組

，
以
利
活
動
之
安
排
與
進
行
。

目
步
驟
﹒
-

L

青
少
年
康
樂
興
趣
調
查
。

四王
兆
祥



Z

規
晝
康
樂
活
動
實
施
計
畫
。

1

公
開
徵
求
參
加
活
動
之
青
少
年
或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活
動
之
登
記
。

4

參
加
活
動
之
青
少
年
編
組
。

F
a
指
導
員
工
作
分
組
。

閉
社
會
資
源
運
用.. 

L

多
利
用
學
校
既
有
設
備
及
人
力
。

Z

多
利
用
民
間
組
織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工
作
員
與
參
加
活
動
之
青
少
年
打
成
一
片
，
一
起
康
樂
。
且
能
引
導
青
少
年
利
用
休
閒
時
間
，
可
避
免
或
滅
少
青
少
年
問
題
之

發
生
。
但
參
加
活
動
人
員
過
多
時
，
安
全
問
題
值
得
顧
慮
，
而
合
格
之
工
作
員

，
亦
遴
聘
不
易
。

。
舉
辦
青
少
年
康
樂
活
動
，
以

促
進
其
身
心
均
衡
發
展
。

JM 

一
五



~ 

/、

案
例
九

寒
假
歡
樂
營

馬
逸
秀

要
旨

•• 

一

為
使
社
區
青
少
年
於
寒
假
時
期
，
能
參
與
有
組
織
、
有
計
畫
之
各
項
活
動
，
避
免
其
遊
蕩
而
誤
入
歧
途
，
並
培
養
其
樂
觀
進
取

之
精
神
與
正
確
的
人
生
態
度
。

真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.• 

以
六
天
為
一
階
段
。

二
、

實
施
內
容
.. 

天 /\ (民 寒 日

(性績連〉 期

一」

五 四 一/\ 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結 電 與 溫 原 再 活

東 影 二同肉 暖 野 創

檢 欣 幼 人 樂
討 賞 院 間 圖 個
會 新

朋 談 的

友 ij~ 我
動聯 務

歡 他

人
/戶、 /"、、 /"、、 r-、 /"、、 /"、、

半 半 整 半 整 半

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內
、‘./ 、、./ 、../ 、.../ 、.../ 、-../

岸甘, 

討 電 服 講 那 講
活

論 影 頭 座 遊 座
、 、
聯 烤 動
歡 肉

方

式

二
一
、
實
施
對
象.• 

以
國
中
生
為
主
，
五
十
名
為
限
，
低
收
入
戶
免
費
參
加
。

閩
、
配
備

•• 

烤
肉
器
材
。



五
、
人
力
資
源.• 

社
會
局
專
家
為
講
師
、
同
仁
協
助
配
合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培
養
青
少
年
朋
友
樂
觀
心
境
及
服
務
的
人
生
觀
。

二
、
使
社
區
青
少
年
及
低
收
入
戶
青
少
年
在
假
期
有
正
當
的
活
動
，
誠
少
其
在
外
遊
蕩
，
感
染
不
良
行
為
之
機
會
。

一
二
、
促
進
育
少
年
樂
於
參
與
團
體
活
動
，
增
進
其
團
體
之
適
應
。

扭監控且=且

~二~

。促
進
青

少

年
樂
於
參
與
團
體

活

動

七



八

案
例
十

少
年
十
二
、
十
八
時

呂
玉
珍

要
旨

•• 

叮

當
前
青
少
年
問
題
日
漸
增
多
，
日
益
嚴
重
，
為
彌
補
學
校
教
育
與
家
庭
教
育
之
不
足

，
乃
辦
理
生
動
而
活
潑
的
青
少
年
育
樂
活

動
，
並
對
有
特
殊
困
擾
的
青
少
年
提
供
諮
詢
與
輔
導
。

具
體
做
法

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•. 

以
二
個
月
為
階
段
，
計
十
一
次
活
動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
.。以
O
O
區
轄
內
十
二
歲
到
十
八
歲
青
少
年
，
計
二

0
名
。
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.• 

一九

gl 
一九 一八 一八

12M月 叫月 凶月 凶月 進
﹒卡

。一 8 十 nO TO 日8 八 ?臼t 日 l 七
一日

-~ 

/\ /一L\• /\ /\ /\ 

8 8 O O O O O O 
度

假 法 毒 談 認

日 律 日E日3 仿: 識 內

踏 常 的 、 團
育 識 認 我 體

識 、

他
甘何申

郊 H 機 H 抖
甄 構 專 自
三肩垂阿 參 題 我 方

遊 大 觀 講 介
且-r主 座 紹

法 。 。

律 口 口
系 分 主
作 組 辦
-, 討 單

'Ù 論 位
理 。 介
劇 紹
L一 。

表 臼
演 填
。 間
口 卷
座 表

式
談 。

。



一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四一月九山月 四月 月月 四月 四月

82 8 士
﹒十 ﹒八

OO 日 8t 十四O 五 8 日
?日

一日 一日 一日

/ \ 1\ \ /\ • /\ 一1\\ /\ 

O O O O O O O O O O 

聯 自 人 知 認 代

誼 我 生 識 識 溝

會 探 劇 之 自 間

索 旅 己 題

及 成 面

追 . 長 面

尋 觀

抖 村 H 參 H 付
團 專 主 觀 專 專

康 題 題 工 題 題

。 講 編 廠 講 講
口 座 劇 座 座
經 。 。 。 。
驗 口 口 口 口

分 分 角 分 分
學 組 色 組 組

。
討 扮 討 討

論 演 三百惘八 論

。 。 。 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經
由
休
聞
及
文
化
活
動
，
使
青
少
年
獲
得
知
識
性
，
康
樂
性
或
團
體
意
識
之
培
養
及
成
長
。

一
一
、
推
展
正
當
康
樂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青
少
年
身
心
正
常
發
展
，
並
胸
治
性
情
。

九



案
例
十

美
麗
的
春
天

O 

李
貴
榮

我
國
近
年
來
由
於
工
商
業
急
速
發
展
，
社
會
結
構
已
由
農
業
社
會
走
入
工
業
社
會
，
農
村
人
口
大
量
湧
向
都
市
，
部
分
工
廠
上

班
之
青
少
年
，
由
於
缺
乏
適
當
之
休
閒
蜈
樂
活
動
或
由
於
所
學
、
所
知
有
限
，
致
有
成
群
結
黨
或
不
良
習
性
之
現
象
發
生
，
為
預
防

不
良
行
為
之
趨
於
嚴
重
，
特
提
出
工
廠
青
少
年
之
輔
導
計
畫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
.• 

以
三
天
二
夜
為
一
階
歧
。

一 ，

一
、
實
施
對
象.• 

以
O
O
區
之
各
工
廠
男
女
青
少
年
，
十
五
歲
1
二
0
歲
。
(
以
小
型
加
工
廠
葳
大
工
廠
中
無
設
置
輔
導
員
者
予
以

優
先
報
名
)

三
、
活
動
方
式
與
內
容
•• 

要
旨

•• 時

間

0
月
十
七
日

認
識
少
年
事

件
處
理
法

0
月
十
八
日

餐

青
少
年
犯
罪

動
機
及
心
理

早

0
月
十
九
日

早

餐

已 119.: 0 
燈路I ~ 
片 121:0

歡
迎
茶
會

自
我
介
紹

午
餐
一
認
識
休
閒

休
息
一
活
動

綜
合
座
談

青
少
年
之
生

理
與
心
理

晚

餐

認
識
國
家

當
前
處
境

休午
息餐

雇
主
與

勞
工

晚
餐

小
組
座
談

如
何
使
人

喜
歡

休午
息餐

美
麗
的
旋

律
活
動

就
寢



預
期
效
果
•• 

一
、
經
由
團
體
活
動
與
接
觸
方
式
，
培
養
青
少
年
合
群
習
性
，
以
適
於
社
會
生
活
。

二
、
護
青
少
年
獲
得
新
知
，
並
藉
團
體
討
論
，
達
到
團
體
、
成
員
溝
通
及
自
我
成
長
。

三
、
加
強
青
少
年
自
我
認
識
，
對
於
自
身
的
評
價
及
對
自
我
的
存
在
能
趨
向
客
觀
。

四
、
培
養
青
少
年
良
好
規
律
生
活
習
慣
，
達
到
預
防
犯
罪
之
主
要
功
能
。

。

培
養
青
少
年
合
群
習
性



案
例
十
二

要
旨

•• 由
於
社
會
之
急
速
變
遷
，
青
少
年
問
題
日
趨
嚴
重
，
巳
為
社
會
所
關
切
與
重
-
諷
，
為
結
合
有
關
機
關
及
民
間
團
體
的
力
量
，
積

極
推
行
青
少
年
間
撞
預
防
及
矯
治
工
作
，
特
提
出
本
青
少
年
服
務
計
畫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•• 

以
一
年
為
一
幅
段
。

二
、
實
施
對
象•• 

H
O
O
區
內
選
定
乙
所
男
女
合
校
園
中
，
以
國
中
生
中
有
偏
差
行
為
傾
向
者
及
失
依
、
失
學
的
青
少
年
為
主
。

叫
O
O
區
內
國
小
畢
業
或
圈
中
畢
業
未
繼
續
升
學
或
未
就
業
之
青
少
年
為
輔
。

一
一
一
、
實
施
內
容
與
進
度
•. 

心
仆
透
過O
O
區
內
國
中
輔
導
室
武
訓
導
處
及
O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實
施
有
偏
差
行
為
傾
向
在
學
生
及
未
升
學
、
未
就
業
青

少
年
「
問
卷
調
查
」
及
「
家
庭
訪
祖
」
，
以
了
解
青
少
年
之
需
求
及
興
趣
。

H
H依
攘
訪
問
意
見
實
施
個
案
輔
導
或
辦
理
團
體
輔
導
活
動
，
提
供
青
少
年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交
友
或
社
會
適
應
之
服
務
。

目
針
對
問
題
類
型
相
倒
之
青
少
年
家
長
，
舉
辦
定
期
性
之
親
職
教
育
，
座
談
溝
通
管
教
態
度
與
方
法
。

倒
在
O
O

中
心
地
下
樓
閉
關
「
青
少
年
休
閒
活
動
中
心
」
'
提
供
青
少
年
正
當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。

回
購
置
青
少
年
輔
導
有
關
器
材
書
刊
(
心
理
測
驗
器
材
、
專
業
書
籍
、
康
樂
器
材
、
青
少
年
勵
志
書
丹
等
)

四
、
責
任
分
工
•• 

H
策
畫•• 

中
心
督
導
員
及
青
少
年
組
。

且
執
行
﹒
﹒
責
任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的
開
督
導•• 

社
會
局
社
工
室
。 關

心
青
少
年

蔡
本
源

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預
防
並
滅
少
本
區
青
少
年
問
題
之
發
生
，
進
而
協
助
青
少
年
適
應
其
社
會
生
活
。

一
一
、
肯
定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對
社
會
之
貢
獻
，
有
利
專
業
制
度
之
建
立
。

三
、
結
合
輔
導
青
少
年
有
關
單
位
，
彼
此
密
切
合
作
，
提
昇
青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之
品
質
。

。
請
大
家
給
少
年
愛
心
和
關
懷，
幫
助
他
自
立
自
強
。

一
一一



四

案
例
十
三

要
旨•• 協

助
犯
罪
矯
治
機
構
，
引
導
問
題
青
少
年
向
上
向
善
，
使
其
能
與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有
良
好
的
調
適
關
係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

一•• 

付
組
織•• 

成
立
青
少
年
之
家
，
作
為
收
容
輔
導
場
所
。

叫
設
備
﹒
﹒
房
舍
、
工
作
場
所
若
干
。

且
經
費•• 

由
敢
府
及
社
區
共
同
負
擔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付
收
容
輔
導
對
象•• 

L
無
心
向
學
、
不
顧
歸
家
者
o

z
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者
。

主
專
心
向
學
而
無
適
當
讀
書
環
境
者
。

4
虞
犯
少
年
經
少
年
法
庭
裁
定
保
護
管
束
者
。

且
輔
導
時
間
﹒
﹒
收
容
半
年
以
內
為
原
則
。

目
協
助
組
織
•• 

結
合
學
授
、
治
安
機
關
、
少
年
法
庭
觀
護
人
、
熱
心
人
士
、
學
者
專
家
以
及
慈
善
機
構
.••..• 

等
人
力
物
力
共
同
參

典
。

個
輔
導
內
容•• 

教
育
輔
導
(
學
業
指
連
)
、
生
活
輔
導
(
品
行
指
導
)
、
職
業
輔
導
(
職
業
準
備
)
，
其
實
施
方
式
以
舉
辦
康
樂

活
動
、
召
開
座
談
會
、
諮
商
、
演
講
會
、
參
觀
訪
問
、
心
理
測
驗
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。

同
輔
導
應
作
有
計
畫
有
步
驟
之
安
排
。

社
區
青
少
年
之
家

張
芝
潤



的
工
作
員
:
專
任
者
及
志
顧
服
務
者
排
定
時
間
，
輪
流
到
青
少
年
之
家
服
務
。

何
兼
用
個
案
及
團
體
工
作
方
法
實
施
輔
導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收
容
機
構
家
庭
化
、
工
作
員
師
友
化
;
生
活
在
一
起
，
可
收
潛
移
默
化
之
功
;
而
問
題
青
少
年
得
到
溫
暖
之
照
顱
，
當
可
改
過

遷
善
。
但
房
舍
建
築
費
用
高
晶
，
如
能
利
用
公
用
房
屋
或
假
期
學
校
宿
舍
更
佳
。
而
工
作
員
素
質
要
求
必
須
較
高
，
但
人
才
難
求
，

解
決
之
道
為
多
鼓
勵
教
育
、
社
會
、
心
理
等
學
系
學
生
利
用
休
閑
來
協
助
。

。

社
工
員
引
導
問
題
青
少
年
向
上
向
善

五



案
例
十
四

大
姊
會

--'­
/、江

美
蓮

要
旨

•• 對
眾
多
設
悔
少
女
，
提
供
必
要
之
協
助
，
並
傳
授
肪
身
之
術
'
以
過
正
強
暴
事
件
之
發
生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H
組
織•• 

成
立
大
姊
會
，
自
社
工
系
、
社
會
系
、
法
律
系
、
心
理
系
學
生
及
空
手
道
、
太
極
拳
等
社
團
共
同
組
成
。
必
要
時
再

區
分
成
各
種
小
組
，
如
諮
詢
組
、
肪
身
組
、
服
務
組
等
，
以
作
各
方
面
不
同
之
協
助
。

M
W設
備•• 

連
絡
處
所
一
間
，
電
話
機
數
部
，
肪
身
訓
褲
場
所
一
處
。

叫
阿
經
費•• 

募
捐
或
自
會
員
繳
費
以
支
廳
。

二
、
做
法•• 

H
服
務
項
目
:

l

一
夜
博
少
女
之
諮
詢
工
作
，
如
交
友
態
度
、
自
卑
之
肪
庄
、
自
信
之
建
立
、
善
後
問
題
之
處
理
。

立
法
律
服
務
如
代
撰
告
訴
文
件
、
代
辦
告
訴
手
輯
、
義
務
辯
護
等
。

互
助
身
訓
練
如
空
手
道
、
太
極
拳
、
柔
道
等
訓
練
。

4

其
他
服
務
。

叫
服
務
方
式•• 

L

設
備
可
租
用
或
借
用
社
區
中
心
、
學
校
或
民
間
社
團
場
所
。

三
與
律
師
公
會
、
地
方
體
育
會
等
機
構
配
合
，
協
同
工
作
。

1

透
過
電
話
接
受
申
請
協
助
，
或
依
據
大
眾
傳
播
蝶
介
之
報
導
而
主
動
前
往
協
助
。

4

不
論
作
何
種
服
務
，
應
嚴
格
保
守
一
被
協
助
者
之
副
秘
密
。



F
a諮
詢
服
務
提
供
之
意
見
，
除
為
敵
協
助
者
利
益
著
想
之
外
，
應
顧
及
法
律
、
道
德
、
習
俗
等
。

已
肪
身
訓
褲
•• 

踩
定
期
報
名
，
集
體
訓
褲
之
方
式
。

用••• 

二
律
免
費
服
務
。

同
人
員
組
織.. 

大
姊
會
之
志
願
工
作
員
應
加
講
習
，
以
溝
通
觀
念
及
作
法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此
服
務
應
兼
顧
事
前
預
助
及
事
後
協
助
追
懲
;
並
以
大
姊
關
幢
小
妹
之
精
神
，
作
親
切
妥
善
之
服
務
。
如
切
實
做
到
，
則
消
極
的

少
女
破
厚
案
件
可
能
減
少
，
積
極
的
不
良
分
子
將
受
應
得
的
制
裁
。
但
故
障
少
女
為
顧
及
顏
面
，
恐
不
易
與
「
大
姊
會
」
合
作
，
致
使

多
數
色
狼
逍
遙
法
外
，
解
決
之
道
厥
在
加
強
保
密
工
作
，
並
多
鼓
勵
設
一
陣
少
女
出
面
控
告
。

。

「
大
姊
會
」
電
話
諮
詢
服
務

二
七



八

案
例
十
五

主
婦
聯
誼
會

吳
婉
娟

要
旨

•• 以
「
人
人
關
懷
，
家
家
互
助
」
來
取
代
「
各
人
自
措
門
前
雪
」
的
習
性
，
邀
約
家
庭
主
婦
透
過
愛
心
與
關
切
，
經
自
聯
誼
來
達

成
互
助
目
的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村
人
員
:
凡
社
區
內
家
庭
主
婦
，
不
分
貧
富
、
籍
貫
均
可
參
加
。

H
H組
織
:
由
學
養
、
識
見
較
佳
之
婦
女
發
起
，
不
必
過
分
重
視
形
式
，
以
輪
流
主
持
來
達
成
勞
逸
均
衡
較
佳
。

向
經
費

•• 

就
需
要
而
籌
集
，
量
力
而
捐
轍
，
意
在
合
作
，
故
不
必
有
硬
性
繳
費
之
規
定
。

一
二
、
做
法•• 

付
定
期
唔
錯
(
如
每
週
一
次
或
每
月
二
次
)
，
盡
情
傾
訴
，
快
樂
分
享
，
憂
愁
分
擔
，
凡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，
由
與
會
者
量
力

幫
助
，
或
轉
介
其
他
友
好
幫
助
。

H
H利
用
敘
談
時
間
，
以
先
知
覺
後
知
，
推
介
生
活
常
識
，
傳
授
副
業
技
能
。

臼
間
亦
可
以
名
菜
(
名
點
)
介
紹
，
增
加
歡
樂
氣
氛
。

回
如
有
急
難
時
，
亦
為
互
助
組
織
。

預
期
效
果
•• 

開
拓
婦
女
胸
襟
，
擴
大
人
際
關
係
，
透
過
互
助
，
既
可
浪
除
貧
富
之
界
，
亦
可
甫
揖
省
籍
之
分
。



案
例
十
六

婦
女
愛
心
縫
制
服
務

孫
麗
珠

要
旨

•• 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為
貧
困
者
提
供
有
殼
的
服
務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.• 

以
十
個
月
為
一
階
段
。

二
、
做
法
:

U
U結
合
O
O

區
婦
女
並
組
織
志
願
服
務
團
，
設
團
長
、
副
團
長
及
收
衣
組
、
製
衣
組
、
文
書
組
等
三
組
志
工
收
集
衣
服
、
量
製

衣
服
並
與
社
會
各
界
保
持
聯
繫
'
適
時
捐
贈
衣
物
給
需
要
者
。

H
H每
月
集
會
二
次
:
每
月
第
一
星
期
與
第
三
星
期
之
星
期
五
，
於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為
需
要
之
老
人
、
兒
童
、
殘
障
者
縫
製
衣
物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結
合
O
O
區
婦
女
力
量
，
為
廣
大
之
社
會
服
務
。

二
、
使
孤
苦
老
人
、
貧
戶
兒
童
、
殘
障
人
士
，
能
得
縫
衣
服
務
而
過
歡
蜈
之
生
活
。

九



O 

案
例
十
七

溫
馨
晚
晴
園
地

許
梨
雲

要
旨

•• 為
使
無
偶
婦
女
拓
展
生
活
領
域
，
充
實
生
活
內
容
，
增
加
生
活
情
趣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•• 

以
一
年
為
一
階
段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:
O
O
區
低
收
入
戶
中
無
偶
婦
女
，
約
卅
五
位
。

三
、
進
度
與
內
容

•. 

一
月
:
工
作
員
訪
視
個
案
組
織
本
會
。

一
一
月
:
彼
此
認
識
活
動
。

一
二
月
:
聘
請
有
相
同
境
遇
，
如
今
有
成
就
者
講
治
家
經
驗
。

四
月
•• 

一
月
至
四
月
生
婦
女
之
間
家
慶
生
會
。

五
月
:
春
節
間
家
庭
美
化
及
佈
置
。

六
月•• 

闡
家
戶
外
頰
遊
。

七
月

•. 

親
于
講
座
談
。

八
月
•• 

五
月
至
八
月
生
慶
生
會
及
慶
祝
母
親
節
。

九
月•• 

家
庭
營
養
食
品
分
析
。

十
月

•• 

間
家
烤
肉
趣
味
賽
。

十
一
月
:
期
望
本
會
座
談
。

十
二
月
:
九
月
至
十
二
月
生
慶
生
會
及
工
作
員
評
估
檢
討
。



預
期
效
果
:

使
參
與
之
無
偶
婦
女
，
能
在
家
計
重
擔
下
，
獲
得
籽
解
心
懷
，
享
受
快
樂
，
啟
發
對
未
來
期
望

，
面
臨
現
實
的
社
會
生
活
。

。
晚
晴
園
地
為
無
偶
婦
女
拓
展
生
活
領
域



一一
一

案
例
十
八

要
旨

•• 為
促
進
婦
女
利
用
閒
暇
，
獲
得
家
庭
閻
藝
知
識
，
美
化
居
住
環
境
，
提
高
家
庭
生
活
品
味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.. 

以
一
年
為
一
階
段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•. 

向
O
O
區
家
庭
婦
女
進
行
招
生
，
名
額
以
五
十
名
為
限
。

三
、
活
動
項
目

•• 

什
聘
請
兩
位
園
藝
老
師
講
授
基
本
的
家
庭
園
藝
知
識
。

叫
教
授
科
目

•• 

l

如
何
翻
土
?
如
何
栽
花
?
三
如
何
以
有
限
之
空
間
美
化
環
境
?
三
如
何
據
接
?
仟
掃
?
4
栽
植
季
節
、
氣
候

、
土
壤
之
選
擇
?
E
盈
裁
之
技
巧
。
L
U家
庭
花
木
之
選
擇
。
1

家
庭
園
藝
與
室
內
裝
懂
(
如
何
以
有
限
之
資
源
來
獲
得
最
大

之
故
益
，
以
提
高
家
庭
之
生
活
品
味
)
。
o
a配
合
實
地
參
觀
了
解
。

四
、
配
備
器
具
.. 

每
人
置

一
把
鏟
子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美
化
居
住
環
境
，
提
高
都
市
生
活
品
質
，
使
都
市
鄉
村
化
。

一
一
、
使
有
閒
暇
之
婦
女
，
能
藉
此
獲
得
家
庭
園
藝
之
知
識
。

三
、
提
高
家
庭
生
活
之
品
味
，
及
對
「
美
」
之
鑑
賞
力
。

四
、
使
婦
女
能
擴
大
生
活
領
域
，
結
識
新
朋
友
。

五
、
結
合
家
庭
婦
女
之
力
量
和
社
會
資
源
之
運
用
，
改
善
都
市
居
民
之
居
住
品
質
。

家
庭
園
藝

邱
寶
嬌



案
例
十
九

社
區
婦
女
技
藝
訓
練
班

王
國
能

要
旨

•• 為
使
社
區
低
收
入
戶
婦
女
加
強
技
藝
訓
練
，
獲
得
一
技
立
長
，
以
從
專
家
庭
副
棠
，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，
改
善
家
庭
生
活
，
擬
在

O
O
一
區
投
立
婦
女
技
聲
訓
練
班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時
間.. 

M
週
六
小
時
，
以
四
個
月
為
一
階
段
。

二
、
聘
請
具
有
專
長
、
教
學
經
驗
之
教
師
指
導
參
加
人
員
「
家
庭
水
耕
」
、
「
家
庭
簡
易
修
護
」
等
課
程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使
低
收
入
戶
婦
女
學
得
一
技
之
長
，

改
善
生
活
，
並
可
協
調
輔
導
就
業，
從
事
家
庭
副
業
，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，
解
決
其
生
活
問

題

。
設
立
婦
女
技
藝
訓
練
班
，
輔
導
從
事
家
庭
副
業
。

b
e
4
a
m
n
s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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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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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間
〕

案
例
二
十

松
柏
長
青

王
韻
華

要
旨

•• 充
實
退
休
老
人
生
活
，
關
心
其
生
、
心
理
健
康
，
使
其
在
活
動
中
吸
取
新
知
，
增
進
生
活
情
趣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在
責
任
區
內
全
面
宣
傳
，
鼓
勵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參
加
，
每
組
十
人
，
暫
定
五
組
，
由
社
工
員
帶
領
;

其
內
容
設
計
謀
多
元

化
，
以
如
何
度
過
快
樂
、
有
朝
氣
的
晚
年
為
主
題.• 

一
、
專
題
演
講
(
老
人
保
健
、
老
人
營
養
等
)
。

一
一
、
小
組
討
論
(
老
人
的
擔
心
\
與
家
人
相
處
的
困
擾
等
)
。

三
、
小
組
聯
誼
(
慶
生
會
、
太
極
拳
學
習
、
趣
味
活
動
等
)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藉
由
活
動
協
助
成
員
自
我
訓
練
及
培
養
組
織
能
力
。

一
一
、
加
強
老
人
人
際
關
係
'
引
發
老
人
參
與
團
體
活
動
，
並
藉
此
建
立
社
工
員
與
社
區
老
人
專
業
關
係
，
促
使
社
會
工
作
得
以
推
展
。

。

為
退
休
人
員
舉
辦
訪
覽
名
勝
活
動



案
例
二
十
一

熱
線
服
務
社

侯
燦
堂

要
旨

•• 工
業
化
的
結
果
，
老
人
愈
形
孤
跤
，
且
缺
乏
溫
暖
與
照
顧
，
本
方
案
的
目
的
郎
在
給
予
老
人
以
精
神
慰
藉
與
必
要
的
服
務
。

具
體
做
法

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付
組
織
﹒
-

L

工
作
小
組
.. 

負
責
方
案
策
畫
、
人
員
招
募
、
組
訓
調
配
、
經
費
響
募

、
工
作
推
動
等
。

Z

志
顧
人
員
.
。
內
動
者
負
責
電
話
接
聽
服
務
，
外
動
者
負
責
到
家
服
窮
。

臼
譯
備

•• 

L

辦
公
室
一
間
.. 

以
借
用
或
押
租
方
式
取
得
。

Z

電
話
機
一
至
二
部
•. 
由
籌
募
所
得
之
經
費
購
置
。

片
岡
經
費.• 

接
受
捐
贈
，
以
募
集
固
定
基
金
為
主
要
目
標
;
利
用
及
協
調
富
戶
及
社
會
慈
善
機
構
為
輔
，
俾
充
實
人
力
及
財
力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八
鬥
服
務
內
容•. 

聆
聽
傾
訴
或
陪
伴
閒
聊
;
陪
伴
散
步
、
下
棋
等
消
遣
性
活
動
;
代
購
物
品
或
代
勞
家
事

;
介
紹
同
好
老
伴
交
往

、
照
顧
病
患
、
如
發
生
經
濟
性
問
題
則
轉
介
其
他
機
構
予
以
協
助
等
。

口
服
務
方
式.• 

L

定
時
應
邀
到
家
服
窮
。

Z

隨
時
接
聽
電
話
，
於
電
話
中
服
務
。

的
工
作
步
驟
﹒
.

五



~ 

/、

L

受
理
服
務
申
請
•• 

以
電
話
或
書
信
申
請
均
可
，
亦
接
受
其
他
機
構
或
人
員
之
推
薦
申
請
。

Z

決
定
服
務
內
容
及
方
式
，
安
排
服
務
時
間
及
地
點
。

1

頁
施
服
務
並
於
工
作
中
作
紀
錄
與
檢
討
。

四
人
員
組
訓•• 

招
募
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施
以
短
期
講
習
，
灌
輸
服
務
知
能
。
並
依
據
服
務
專
長
及
服
務
時
間
加
以
分
組
，
俾
利

人
員
之
調
配
。

由
協
調
並
利
用
社
會
資
源•• 

以
利
經
濟
性
問
題
之
解
決
及
便
於
轉
介
其
他
慈
善
機
構
予
以
協
助
。

的
激
勵

•• 
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，
其
服
窮
次
數
應
予
紀
錄
，
必
要
時
擇
優
表
揚
之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服
葫
到
家
，
由
志
顧
人
員
之
服
務
逐
漸
達
到
老
人
相
互
服
務
之
境
地
，
亦
兼
顧
轉
介
服
務
。
至
於
預
期
效
果
是
老
人
得
到
精
神

慰
藉
而
有
快
樂
噓
，年
。
不
過
也
有
預
期
之
困
難
就
是
.• 

到
家
服
葫
費
人
力
費
時
間
，
除
在
接
受
服
藹
申
請
時
依
攘
貧
富
弱
強
來
安
排

服
務
優
先
順
序
，
從
最
需
服
務
者
服
務
起
外
，
其
解
決
之
道
，
應
按
法
為
案
主
介
紹
向
好
老
伴
，
使
老
人
相
互
服
務
為
上
。
不
過
貧

愚
老
人
恐
不
能
或
不
知
利
用
「
熱
線
」
'
偏
遠
老
人
亦
無
法
利
用
函
詢
，
解
決
之
道
應
透
過
口
語
傳
播
或
鼓
勵
他
人
代
為
申
請
服
務

，
最
車
要
一
點
就
是
，
志
顧
服
務
人
員
品
德
應
加
調
查
，
俾
防
不
當
行
為
。

O
熱
線
服
務
社

h

聆
聽
傾
訴

陪
伴
閒
聊



案
例
二
十
二

要
旨

•• 

有
心
人
俱
樂
部

4
爪
，
間
川d
b入

，
月
a
芭
寸
4
1叩

排
解
孤
跤
，
促
進
交
誼
，
貢
獻
力
量
，
扶
助
桑
梓
o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H
組
織•• 

不
論
職
業
、
性
別
，
凡
五
十
歲
以
上
之
退
休
人
員
，
自
認
寂
寞
，
願
交
朋
友
，
貢
獻
力
量
服
務
於
鄉
里
者
均
可
參
加

。
參
加
者
可
入
會
成
為
會
員
，
並
每
年
繳
納
會
費
，
填
寫
資
料
卡
(
包
括
職
業
、
專
長
、
興
趣
、
所
顧
擔
當
之
職
窮

••.••• 

等

)
，
並
遵
守
俱
樂
部
之
信
條
。

口
經
費
來
源
.• 

一
切
來
源
均
來
自
會
費
及
自
由
捐
獻
，
但
每
筆
費
用
都
有
其
明
確
用
途
，
取
之
有
道
，
用
於
所
需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八
鬥
服
務
項
目
•• 

交
誼
性
質
的
活
動
，
如
下
棋
、
聊
天
、
打
太
極
拳
、
知
識
交
流

、
問
題
研
討•..••.••• 

等
，
並
選
定
時
間
、
地
點

舉
辦
郊
避
、
訪
覽
名
勝
，
得
以
悠
閒
生
活
多
交
朋
友
，
相
互
幫
助
。

目
內
容
﹒
-

L

定
期
聚
餐
(
如
二
個
月
一
次
)
、
或
輪
流
至
會
友
府
上
拜
訪
，
類
同
兄
弟
會
、
姊
眛
會
，
分
享
他
人
之
喜
悅
與
東
傷
。

Z

貢
獻
自
己
的
智
慧
、
力
量
，
發
揮
愛
心
，
對
需
要
幫
助
之
團
體
或
個
人
給
予
精
神
之
鼓
勵
或
物
質
之
幫
助
。

q
a
協
助
政
府
推
行
政
策
(
福
利
教
育
等
)
，
如
對
孤
兒
院
、
育
幼
院
、
傷
聽
人
員
的
協
助
，
及
課
業
輔
導
，
康
樂
活
動
•••••• 

慈
善
活
動
等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使
退
休
人
員
老
有
所
安
，
精
神
上
乃
有
所
寄
託
、
助
己
亦
助
人
‘
，
閒
時
可
以
打
發
時
間
，
結
交
更
各
朋
友
，
互
相
慰
藉
，
來
增

七



進
社
會
的
溫
情
。
但
由
於
年
齡
、
經
費

及
資
歷
等
之
不一
，
可
能
影
響
相
五
交
流
。

。
舉
辦
女
藝
性
休
閒
活
動
，

以
克
賈
老
入
生
活
。

八



案
例
二
十
三

遐
齡
老
人
生
活
組
曲

八
四
日
麗
菁

要
旨

•• 針
對
老
人
需
求
，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。

0
0
年
度
舉
辦
南
港
區
內
敬
老
活
動
，
引
起
老
人
熱
烈
旭
響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活
動
時
間
•• 

以
三
個
月
為
階
段
，
每
週
定
期
舉
行
一
次
活
動
。

二
、
活
動
對
象
•• 

O
O
區
身
體
健
康
行
動
自
如
在
民
國
0
年
一
兀
月
以
前
出
生
之
老
人
。
區
內
列
冊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優
先
，
並
開
放
區

內
一
般
老
人
，
限
七
十
五
人
。
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與
方
式
•• 

4 3 2 
偏

號

慶 健 健 相
生 康 康 見 活

、 醫 醫 歡
才 療 療

動
藝 講 講 認

聯 座 座 識
誼 口 H 好 內
茶 朋
會

友
付 H甘亡，

8 7 6 5 
緝
號

慶 生 參 健

生 活 觀 康 活

才 的 旅 醫
藝 藝 遊 療

動聯 術 件 講
誼 座 座

茶 談 蘭 目 內
會 村 陽
口 之

接 甘H亡，

12 11 10 9 
編

號

慶 生 參 生
活

生 活 體 活

園 藝 旅 藝

遊 術 遊 術 動
會 座 口 座

談 談

目 口 內

容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藉
舉
辦
各
類
活
動
，
使
老
人
們
調
劑
身
心
與
生
活
情
趣
。

一
一
、
以
靜
態
座
談
，
動
態
參
觀
，
分
組
討
論
談
心
聯
誼
，
除
增
廣
老
人
訪
時
識
層
面
並
拓
展
其
人
際
關
係
。

二
九



案
例
二
十
四

愛
富
踏
青

要
旨

•• 
-

四

O 

林
雪
香

啟
發
富
人
「
身
殘
心
不
殘
」
及
「
眼
盲
心
不
盲
」
之
毅
力
，
擬
學
辦「
愛
盲
踏
青
」
盲
人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舉
辦
盲
人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.. 

目
的
地
為
O
O
0

，
預
計
-
0
0
人
參
加
。

一
一
、
以
盲
人
重
建
民
學
生
為
主
要
邀
請
對
象
。

三
、
請
O
O
社
區
志
顧
服
務
團
支
接
服
務
。

預
期
效
果
:

一
、
發
揚
博
愛
精
神

，
扶
助
盲
人
自
立
立
人
。

二
、
使
盲
人
體
驗
新
的
生
活
經
驗
，
激
勵
其
潛
能
，
健
全
其
心
態
。

。

為
盲
人
舉
辦
聯
誼
活
動



案
例
二
十
五

愛
心
大
結
合

陳
芬
香

要
旨

•• 為
智
能
不
足
見
童
及
其
家
人
提
供
服
麓
，
協
助
其
適
應
生
活
，
並
使
社
區
居
民
認
識
智
能
不
足
，
關
心
智
能
不
足
者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
.. 

以
一
年
為
一
階
踐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•• 

以
工
作
員
輔
導
之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及
家
長
為
對
象
。
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
•• 

八
鬥
演
講
座
談
。

口
經
驗
分
享
。

目
全
家
福
踏
青
。

四
日
常
生
活
訓
練
。

因
育
樂
活
動
。

的
想
像
天
地
。

四
、
活
動
所
需
的
人
力
資
源
由
工
作
員
一
人
負
責
或
請
志
顧
服
務
團
支
握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使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之
女
母

、
親
人
，
從
專
題
演
講
或
幻
燈
影
片
的
欣
賞
中
股
取
實
際
經
驗
，
對
智
能
不
足
子
女
做
適
當
的
管
教
，

'
協
助
其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。

一
一
、
利
用
全
家
旅
遊
，
促
進
和
諧
的
親
子
關
係
'
啟
發
社
區
居
民
對
智
能
不
足
的
認
識
，
並
給
予
社
會
的
關
懷
與
愛
心
。

一二
、
由
生
活
合
理
訓
練
得
以
照
料
自
己
的
生
活
。

，

四
、
經
由
各
項
育
樂
活
動
，
刺
激
腦
部
，
使
手
蝴
並
用
。

四



四

案
例
二
十
六

愛
心
自
強
活
動

蔡
明
娟

賴
越
蘋

林
一
麗
玲

郭
玉
蟾

要
旨

•• 為
響
應
國
際
殘
障
年
，
喚
起
社
會
上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對
廣
障
者
的
照
顧
與
關
懷
，
貫
徹
聽
障
福
利
敢
策
之
實
施
，
增
進
殘
障
福
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擬
舉
辦
此
項
活
動
。

具
體
做
法

•• 

一
、
現
身
說
法
.• 

聘
請
有
特
妹
成
就
之
殘
障
者
，
敘
說
其
親
身
經
歷
及
如
何
克
服
困
難
自
立
自
強
。

二
、
座
談
會
及
演
講.. 

聘
請
專
家
學
者
演
講
，
主
題
為
殘
而
不
廢
l

如
何
創
造
您
的
人
生
。

三
、
園
遊
會
.• 

設
計
各
種
類
型
之
攤
位
，
免
費
招
待
鷹
障
者
，
一
般
社
會
人
士
參
加
者
一
律
賈
券
，
其
收
入
及
募
捐
之
經
費
充
作
社

會
服
務
基
金
。

四
、
聽
障
青
年
自
強
晚
會

•• 

節
目
表
演
由
殘
障
者
擔
任
，
在
晚
會
中
並
表
揚
優
良
殘
障
福
利
教
育
人
員
(
一
0
名
)
、
傑
出
優
良
殘
障
者
(
一

0
名
)
及
大

專
優
良
殘
障
學
生
(
五
名
)
，
並
頒
發
獎
狀
及
獎
品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引
起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福
利
的
重
祖
，
並
使
殘
障
者
受
到
社
會
的
照
顧
，
體
會
社
會
的
溫
暖
。

一
一
、
激
勵
殘
障
者
之
心
志
，
使
之
有
樂
觀
奮
門
的
人
生
觀
及
自
立
自
強
的
精
神
。

三
、
鼓
勵
從
事
聽
障
福
利
教
育
工
作
人
員
犧
牲
牽
獻
的
精
神
。

四
、
喚
起
社
會
人
士
共
同
參
與
福
利
工
作
，
充
實
社
會
服
藹
基
金
。



案
例
二
十
七

炬
光
激
勵
營

林
昭
文

要
旨

•• 為
增
進
殘
障
人
員
參
與
團
驗
，
發
揮
互
助
、
合
作
之
精
神
，
突
破
自
卑
自
憐
之
心
理
，
走
入
大
自
然
、
大
社
會
，
認
識
、
了
解

社
會
，
並
滿
足
其
育
樂
之
需
求
，
進
而
促
使
樂
觀
進
取
、
自
立
自
強
、
發
揮
潛
能
，
達
社
會
服
窮
人
人
可
參
與
，
個
個
可
服
麗
的
目

標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•• 

舉
辦
三
個
梯
次
，
每
一
梯
次
三
天
兩
夜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對
象
.• 

以
區
內
「
肢
殘
三
敵
」
年
齡
在
十
七
t

三
0
歲
之
男
女
青
年
為
對
象
。
每
梯
次
學
員
四
0
名
，
工
作
員
十
名
。

三
、
活
動
方
式
內
容
•. 

時0
月
十
九
、
廿

、
廿
五
日

0
月
二
十
、
廿

、
廿
六
日

0
月
廿
→
、
廿
四

、
廿
七
日

間

早
餐

早
餐

8:30 

10:00 

分報線

組到

歡
迎
式

10:20 

12:00 

野

迷

O
O
市
殘
障
福

利
現
況
、
展
望

院

12:00 

14:00 

休午午休競野

14:20 

17:00 

息餐

職
業
很
健

現
況
及
展
望

息餐

炬
光
人
員
心
理
、

社
會
適
應
之
道

賽 1炊

綜
合

17:00 

18:00 

炬
光
才
藝

競
賽

小
組
座
談

18:00 

19:00 餐

益彰 1 19 : 30

書最 I '" ! )賞 121 :30 

21:3 呢星

晚

餐

晚

會

晚

四



四
四

四
、
所
需
配
備
、
器
具
、
工
作
人
員•• 

抖
器
材•• 

炊
器
、
炊
食
材
料
、
食
品
、
擴
音
器
(
音
響
)
、
手
電
筒
、
醫
護
箱
、
文
書
、
海
報
資
料
、
手
冊
、
交
通
車

••.••. 

等

有
關
器
材
。

目
工
作
人
員.• 

活
動
組
、
器
材
組
、
文
宣
組
、
聯
絡
醫
護
組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經
由
雙
向
溝
、
通
，
以
了
解
炬
光
人
士
之
真
正
需
要
，
也
可
使
炬
光
人
士
了
解
敢
府
、
社
會
目
前
可
資
運
用
之
福
利
措
施
。

一
一
、
經
由
團
體
成
員
之
互
動
、
相
互
激
勵
、
互
助
、
經
驗
分
享
及
啟
發
。

三
、
走
出
自
我
的
生
活
圈
、
鼓
勵
面
對
問
題
，
尋
求
可
行
之
方
法
來
克
服
、
自
立
自
強
。

四
、
健
全
並
強
化
自
我
信
心
及
肯
定
自
我
價
值
，
培
養
樂
觀
進
取
之
人
生
觀
，
增
進
良
好
的
調
適
能
力
，
改
善
良
好
的
人
際
關
係
。

。

協
助
殘
障
者
走
入
大
自
然
、
大
社
會
﹒



案
例
二
十
八

要
旨

•• 殘
障
者
乃
我
同
胞
，
不
宜
以
特
殊
眼
光
視
之
，
應
待
之
如
常
人
，
使
其
感
受
社
會
溫
暖
，
進
而
貢
獻
才
智
，
為
社
會
服
務
，
一

個
和
諧
的
社
會
自
然
產
生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期
間
﹒
﹒
於
年
度
中
擇
期
實
施
，
時
間
為
適
六
下
午
二
時
至
四
時
。

二
、
實
施
對
象•• 
O
O

區
登
記
及
未
登
記
之
殘
障
區
民
及
其
家
屬
，
名
額
為
各
卅
名
。

一
一
一
了
活
動
內
容
﹒
-

H
進
行
殘
障
者
意
見
調
查
，
舉
辦
殘
障
者
之
升
學
、
就
業
、
職
能
鑑
定
、
復
健
、
心
理
衛
生
、
休
閒
活
動
、
交
友
、
婚
姻
生
活

••.• 

，
以
為
活
動
開
展
之
依
釀
。

口
每
兩
週
乙
次
活
動
，
共
計
六
次
，
依
次
如
後
•. 

L

第
一
次
.• 

慶
生
、
懇
談
及
聯
誼
。
先
講
述
「
殘
障
鑑
定
手
加
申
請
」
後
分
幾
個
大
組
，
進
行
團
體
形
成
，
使
此
相
互
認
識

，
交
換
意
見
，
進
行
歌
唱
及
才
藝
表
演
，
最
後
進
行
慶
生
活
動
。

Z

第
二
次
.• 

舉
辦
癌
障
者
之
升
學
、
就
業
及
職
能
鑑
定
座
談
會
，
邀
請
有
關
專
家
學
者
進
行
講
演
，
會
後
舉
行
分
組
討
論
，

心
得
交
換
。

1
第
三
次•• 

舉
辦
殘
障
者
復
健
專
題
講
演
及
分
組
座
談
。

4

第
四
次

•• 

舉
辦
癌
障
者
心
理
衛
生
專
題
講
演
及
分
組
座
談
。

F
a第
五
次•• 

舉
辦
殘
障
者
休
閒
活
動
專
題
講
演
及
分
組
座
談
。

也
第
六
次•• 

舉
辦
殘
障
者
交
友
及
婚
姻
專
題
講
演
及
座
談
。

臼
由
殘
障
者
家
屬
中
選
出
代
表
，
代
為
爭
取
殘
障
者
福
利
，
協
調
舉
辦
各
頸
聯
誼
活
動
，
將
殘
障
家
屬
聯
合
起
來
，
互
換
心
得

﹒

殘
障
者
及
其
家
屬
聯
誼
會

張
淑
文

四

五



四

/、

、

相
互
支
持
，

為
殘
障
者
有
力
支
持
力
量
來
源
。

四
三
人
力
資
源
﹒
﹒運
用
區
內
志
願
服
務
圈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讓
殘
障
者
及
其
家
屬
更
深

一
層
認
識
殘
障
福
利
。

二
、

讀
殘
障
者
家
屬
值
此
溝
通
，

使
其
心
胸
更
開
放
、
眼
光
更
遠
大
。

三
、

協
助
殘
障
者
與
家
屬
之
間
建
立
更
和
諧
之
關
係
。

四
、

讓
殘
障
者
被
此
芝
聞
從
聯
誼

、

講
演
、

交
誼
中
，
身
心
得
到
調
劑
，
新
知
獲
得
充
實
，
友
誼
獲
得
滋
潤
。

五
、

喚
起
社
會
大
眾
重
視
殘
障
福
利
。

。
為
殘
障
者
舉
辦
職
業
訓
碟
，

輔
導
其
就
業
。



案
例
二
十
九

要
旨

•• 

洪
瑞
霞

社
區
綜
合
服
務

吳
明
珠

深
入
社
區
作
多
目
標
之
服
務
，
以
加
速
社
區
組
織
劫
能
之
實
現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付
組
織•. 

成
立
志
顧
服
務
團
，
由
高
中
、
大
專
學
生
或
社
區
居
民
參
加
，
圖
以
下
設
各
種
工
作
小
組
;
分
別
負
責
托
兒
、
康
樂

、
照
顧
老
弱
、
公
共
衛
生
、
家
庭
諮
詢
、
課
業
指
導
等
工
作
。

H
H設
備
.. 

所
需
設
備
以
社
區
中
心
或
就
地
租
用
。

的
經
費
:
治
請
政
府
撥
助
或
由
受
助
人
提
供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刊
服
務
項
目.• 

興
辦
托
見
所
，
康
樂
活
動
、
照
顧
老
弱
殘
疾
、
輔
導
學
業
、
改
善
環
境
衛
生
、
家
庭
諮
商
。

叫
服
務
方
式

•• 

l

兼
揉
個
案
及
團
體
方
法
，
以
大
專
學
生
為
主
，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配
合
，
以
進
行
各
種
工
作O

Z

分
組
實
施
同
時
開
展
，
社
區
居
民
依
年
齡
、
興
趣
、
自
由
參
加
各
組
活
動
。

主
由
志
願
服
務
團
之
直
接
參
與
漸
次
引
導
社
區
居
民
自
我
領
導
。

4

工
作
員
排
定
時
間
輪
流
工
作
。

n
a各
組
活
動
細
節
由
各
工
作
小
組
自
行
決
定
。

目
工
作
步
驟
.• 

l

調
查
社
區
需
要
。

呵
，ι
宣
傳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四

七



四

八

、

主
鼓
勵
居
民
參
加
。

4

編
組
。

'
、
的
展
開
活
動
。

間
社
會
資
源
運
用

•• 

L
利
用
學
校
設
備
及
民
閉
社
團
之
人
力
物
力
。

三
原
有
民
眾
團
體
組
織
之
利
用
。

同
人
員
組
訓

•• 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員
於
服
務
前
應
加
以
講
習
，
以
溝
通
服
務
觀
念
及
做
法
，
並
加
編
組
，
以
便
分
組
負
責
指
定
工

作
。

的
激
勵•. 

透
過
大
眾
傳
播
蝶
介
，
以
宣
揚
社
區
組
織
之
成
殼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綜
合
社
區
所
需
，
以
社
區
力
量
作
普
遍
而
深
入
服
務
。
結
合
社
區
居
民
，
培
養
其
社
區
之
隸
屬
感
，
從
而
養
成
其
參
與
社
區
工

作
之
責
任
，
不
過
由
於
居
民
冷
漠
，
參
與
活
動
恐
不
熱
烈
，
解
決
之
道
在
於
發
動
社
區
領
袖
帶
頭
參
與
，
或
加
強
宣
導
工
作
。
工
作

之
開
展
由
少
數
人
之
參
加
而
逐
漸
普
及
。

。

成
立
服
務
中
心
，
為
社
區
居
民
服
務
。



案
例
三
十

全
民
運
動

古
耀
文

二-f.頁二 一真會要
ID:I、、體」告

自透促插表叫(七) (六:) (五)回(三) (二)卜)學喲，為【
助過進言揚點高合二儲同木大辦亞預使

人社社末優煙齡家人蓄心屐歐各 ì;t;. 計 O
助會區:勝比慢歡三運協競接項:參 O
'服居 人賽跑:關動力走力競 加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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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之間。 孫力 活人宅
向功的 三。 動數社
上能溝 代 ，約區
的，通 接 其五居
心使， 力 項 O 民
志平藉 。 目 0'-' 
宅活 為人低
社動 o 收

區機 入
居會 戶

民促 ) 
(進加

低全 強
收民 團
入的 結
戶團 , 
)結促

深。進

入社
體區
認和

社諧
會、

人協
士調

對之
需要

要

百擬' 

的學
同辦

胞平
關宅

懷社
.之區
意「

全
以民
激運
勵動

其大

四

九



五

O 

案
例
三
十
一

要
旨

•• 
以
鄰
里
互
助
精
神
，
協
助
他
人
緊
急
困
難
，
從
而
享
受
施
比
受
更
有
一
帽
，
助
人
比
設
助
更
有
意
義
的
人
性
芬
芳
與
樂
趣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
，
.

付
組
織•• 

由
志
顧
工
作
員
組
成
芳
鄰
中
心
，
負
責
調
配
所
需
人
力
。

叫
設
備
•• 

利
用
社
區
中
心
原
有
設
備
，
並
以
之
作
為
連
絡
場
所
。

內
叫
經
費•• 

免
。

二
、
做
法
:

什
服
務
項
目
:
急
病
送
醫
、
家
事
料
理
、
盜
竊
報
菁
、
孩
童
看
管
、
喪
葬
協
助
等
。

叫
服
務
方
式
.. 

L

招
募
志
顧
工
作
員
(
登
記
其
可
奉
獻
時
間
，
願
服
務
項
目
，
編
表
備
用
，
需
助
者
祇
需
打
電
話
即
可
)
，
輪
流
駐
在
芳
鄰

中
心
，
負
責
急
難
協
助
之
連
絡
工
作
。

Z

需
要
協
助
之
居
民
，
以
電
話
向
芳
鄰
中
心
請
求
協
助
。
「
芳
鄰
中
心
」
隨
時
調
配
志
顧
工
作
員
或
居
民
，
適
時
前
往
服
務

，

應
其
呼
援
。

1
以
提
供
人
力
協
助
為
主
，
若
需
物
力
協
助
者
，
則
提
供
轉
介
服
務
。

尚
激
勵

•• 

經
常
奉
獻
於
芳
鄰
工
作
之
居
民
，
定
期
加
以
表
揚
，
或
推
介
作
為
好
人
好
事
選
拔
之
參
考
。

預
期
效
果
•• 

此
服
務
不
需
經
費
，
人
人
可
參
與
，
且
可
收
到
敦
睦
鄰
里
、
急
難
扶
持
有
人
之
妓
果
。
但
熱
心
居
民
，
恐
怕
不
多
，
如
果
體
認

不
夠
，
尤
易
流
為
形
式
，
有
待
不
斷
的
在
實
際
中
求
改
進
。

呼
據
有
應
|
芳
鄰
中
心

魏
欣
茹



案
例
三
十
二

貧
一
尸
自
助
服
務

巴
台
坤

要
旨

•• 動
員
知
識
青
年
，
訪
視
貧
戶
，
宣
導
有
關
福
利
措
施
，
促
使
貧
戶
有
教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輔
導
貧
戶
能
鼓
助
、
自
助
而
助
人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付
組
織.. 

由
具
有
充
分
愛
心
、
耐
心
之
人
士
組
織
，
但
需
有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指
導
。

H
H設
備•. 

有
形
設
備
可
多
可
少
，
但
無
形
的
設
備
如
計
畫
、
方
案
、
工
作
程
序
等
不
可
缺
。

目
經
費•. 
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提
供
資
料
外
，
尚
需
民
間
慈
善
團
體
、
福
利
機
構
協
助
支
握
。

一
一
、
做
法
•• 

發
動
中
上
學
校
學
生
，
利
用
骰
期
，
訪
視
貧
戶•. 

付
參
酌
貧
戶
名
冊
，
選
定
對
象
，
發
動
青
年
學
生
，
利
用
骰
期
，
訪
靚
服
務
先
蝶
重
點
，
漸
次
推
廣
。

H
H一
方
面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、
寶
物
濟
助
，
以
個
脹
和
貧
戶
當
前
困
難
;
一
方
面
以
就
業
輔
導
、
創
業
貸
款
、
助
學
貸
款
、
技
藝
訓

恤
椒
、
醫
療
復
健
、
孤
老
安
置
等
，
以
改
善
生
活
條
件
;
並
親
情
況
，
提
供
適
當
家
庭
副
業
，
增
加
收
入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協
助
貧
戶
自
助
，
非
鐘
期
可
見
殼
，
但
持
之
以
恆
，
必
有
收
穫
。

五



案
例
三
十
三

士
心
願
服
務

\ 

主

林
桂
玄

要
旨

•• 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，
實
施
領
域
甚
廣
，
端
賴
少
數
受
過
專
業
訓
蝶
人
員
來
推
動
，
實
嫌
不
足
，
因
此
運
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結
合
各
方
熱
心
志
工
人
員
，
實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俾
使
機
構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無
論
在
消
極
補
教
方
面
，
或
是
積
極
建
設

，
能
更
為
普
及
且
有
殼
，
更
期
因
此
確
立
社
會
福
利
在
民
眾
心
中
的
地
位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實
施
對
象
:
高
中
程
度
以
上
有
志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人
數
預
定
二
十
人
。

一
一
、
活
動
內
容
及
方
法•• 

付
籌
備
階
段
•. 

L
確
立
工
作
方
向
為
老
人
服
務
、
見
童
課
輔
、
社
區
服
務
。

三
確
定
機
構
工
作
員
職
責
分
工
。

主
結
合
地
方
上
具
有
影
響
力
的
熱
心
人
物
，
以
為
號
召
。

口
實
施
階
段•• 

L
透
過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，
發
布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甄
選
消
息
，
招
募
志
工
人
員
o

z

經
面
談
及
測
驗
遴
選
出
合
格
的
人
員
。

三
透
過
問
卷
調
查
與
會
談
方
式
，
瞭
解
成
員
的
興
趣
、
專
長
，
以
及
希
望
從
事
那
方
面
的
服
務
工
作
。

4

給
于
訓
轍
，
以
增
強
成
員
服
務
的
動
機
，
並
培
養
其
服
務
的
能
力
。

互
依
服
務
性
質
及
個
人
專
長
、
興
趣
，
分
別
編
組
，
並
依
居
民
之
需
要
，
展
開
服
務
工
作
。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一
、
就
福
利
機
構
而
言
，
不
僅
得
到
直
接
、
持
續
且
適
當
的
服
務
，
增
加
工
作
教
率
，
也
使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由
點
撥
及
面
，
更
增
加



發
揮
福
利
服
務
之
成
殼
。

一
一
、
就
志
願
工
作
者
而
至-7
可
增
強
其
自
我
成
長
與
服
務
熱
忱
。

三
、
就
服
務
對
象
而
言
，
使
需
要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，
得
到
適
當
的
支
攘
，
協
助
建
立
其
自
信
心
，
減
少
家
庭
及
社
會
問
題
產
生
。

。
助
人
服
務
樂
心
中

報答

五



五
四

案
例
三
十
四

要
旨

•• 為
貫
徹
實
施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敢
策
，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激
勵
表
現
優
良
之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，
啟
發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
-
之
專
業
精
神
，
提
高
基
層
工
作
之
敷
果
，
以
促
進
社
會
之
發
展
，
特
舉
辦
此
項
活
動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擬
訂
表
揚
優
良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選
拔
辦
法
。

一
一
、
選
拔
程
序•• 

分
為
初
選
及
草
選
兩
程
序
。

三
、
表
揚
對
象

•• 

O
縣
市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，
對
社
會
大
眾
有
具
體
優
良
事
實
者
。

四
、
表
揚
人
數
•• 

暫
定
十
五
名
。

五
、
表
揚
時
間.. 

0
0
月

0
0
日
。

六
、
獎
勵

.. 

舉
行
表
揚
大
會
，
並
頒
發
獎
牌
(
狀
)
和
獎
品
。

預
期
效
果
:

一
、
擴
大
宣
傳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的
身
分
地
位
，
引
起
社
會
大
眾
的
認
可
。

一
一
、
激
勵
並
提
高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的
工
作
精
神
，
但
進
社
會
發
展
。

表
揚
優
良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
黃
莉
莉
徐
嘉
珮



案
例
三
十
五

法
扶
社

侯
燦
堂

要
旨

•• 提
供
法
律
服
務
，
以
協
助
民
眾
涉
及
有
關
法
律
糾
紛
時
問
題
之
解
決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付
組
織•• 

L

由
具
有
法
律
常
識
人
士
或
大
專
民
搜
法
律
系
在
學
學
生
組
成
「
法
扶
社
」
工
作
小
組
。
工
作
小
組
設
召
集
人
一
名
，
皇
民

協
調
研
繫
工
作
，
調
配
工
作
員
。

芸
商
請
熱
心
公
益
之
律
師
為
「
法
扶
社
」
顧
問
或
義
務
辯
護
律
師
。

目
設
備•• 

以
法
臨
間
訊
處
旁
或
社
區
中
心
角
落
為
連
絡
處
。

的
經
費
:
免
。

二
、
做
法•• 

八
鬥
服
務
項
目•• 

法
律
諮
詢
、
代
書
法
律
書
狀
、
義
務
辯
護
等
。

H
H服
務
方
式
.• 

兼
揉
電
話
服
務
及
面
對
面
之
譜
談
興
協
助
。

卅
日
步
驟•• 

l

接
受
民
眾
申
請
。

三
指
控
工
作
員
進
行
服
務
。

1

紀
錄
與
檢
討
。

回
人
員
組
訓
.. 

「
法
訣
社
」
工
作
小
組
成
立
之
後
，
應
溝
通
工
作
觀
念
、
態
度
與
工
作
方
法
，
並
定
期
檢
討
得
失
。

同
激
勵•• 

定
期
透
過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，
將
特
殊
個
案
之
服
務
、
成
果
公
諸
社
會
，
以
鼓
舞
工
作
員
之
服
務
精
神
。

五
五



五

/、

預
期
效
果
•• 

知
行
合
一
與
學
用
合
一
均
可
從
服
務
中
獲
得
印
證
'
且
民
眾
法
律
問
題
詢
治
有
處
，
可
消
除
無
謂
糾
紛
，
杜
絕
司
法
黃
牛
，
增

進
社
會
之
祥
和
。
但
法
律
問
題
千
頭
萬
緒
，
「
法
扶
社
」
工
作
員
是
否
均
能
勝
任
，
恐
有
問
題
，
指
導
人
士
是
否
肯
純
義
務
服
務
更

是
困
難
。

。
提
供
民
眾
法
律
諮
詢
服
務



案
例
三
十
六

幸
福
婚
姻

林
清
募

要
旨

•• 婚
姻
是
人
倫
關
係
中
的
一
種
制
度
，
但
如
雙
方
調
適
不
妥
，
不
但
影
響
當
事
人
一
生
幸
福
，
甚
至
構
成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而

此
一
問
題
，
慣
始
重
於
補
載
，
預
肪
勝
於
治
療
，
是
以
從
交
友
擇
偶
到
生
活
幸
福
之
獲
求
，
均
為
工
作
範
圈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要
項•• 

川
鬥
組
織
•• 

常
設
工
作
小
組
負
責
經
費
籌
措
，
工
作
人
員
招
募
組
訓
調
配
，
及
計
畫
之
推
展
。

且
經
費

•• 

接
受
社
會
及
當
事
人
捐
贈
。

片
開
設
備•• 

辦
公
室
一
間
、
會
談
室
若
干
，
電
話
機
一
至
二
部
。

二
、
做
法
z

八
鬥
服
務
內
容.• 

l

主
動
的
深
入
家
庭
作
現
況
訪
問
，
或
鼓
動
協
助
登
記
求
助
者
、
調
適
其
所
處
環
境
。

三
成
立
電
話
專
線
服
務
一
:
接
受
案
主
諮
詢
、
解
答
疑
難
問
題
。

1

舉
辦
美
滿
家
庭
座
談
會
:
灌
輸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和
諧
常
識
，
調
整
婆
媳
、
姑
輝
與
親
子
關
係
。

何
人
員
組
訓
•• 

招
募
大
學
程
度
且
對
心
理
、
教
育
、
家
敢
、
社
會
、
法
律
有
研
究
之
志
顧
人
士
組
織
之
，
並
施
以
短
期
講
訓
，

授
以
服
務
知
能
及
態
度
，
配
合
工
作
時
間
，
排
定
輪
值
衰
。

卅
日
協
調
社
會
機
構
:
協
調
警
察
機
關
、
司
法
、
教
育
及
大
眾
傳
播
等
社
會
機
構
互
相
配
合
，
充
分
結
合
社
會
人
力
資
源
，
以
利

工
作
推
行
，
進
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。

回
定
期
表
揚
模
範
家
庭
，
闡
揚
幸
福
婚
姻
。

五
七



五

八

預
期
效
果•• 

正
確
的
認
識
可
預
助
不
幸
的
發
生
，
把
婚
姻
正
確
觀
念
及
應
備
之
條
件
，
有
系
統
有
步
驟
地
透
過
專
家
學
者
及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
闡
述
、
介
紹
，
灌
輸
給
正
在
成
長
中
之
青
年
男
女
。
惟
此
一
服
務
工
作
僅
是
諮
詢
性
質
，
而
非
婚
姻
的
介
紹
。

。
定
期
表
揚
模
範
家
庭
，
闡
揚
幸
福
婚
姻
。



案
例
三
十
七

邁
向
新
生

章
金
鳳

要
旨

•• 會
服
徒
刑
、
拘
役
者
，
社
會
適
應
往
往
較
他
人
困
難
，
如
能
介
紹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機
構
，
使
其
在
精
神
、
物
質
上
遭
遇
到
挫
折

、
打
擊
時
，
呼
握
有
處

，
有
助
於
新
生
。

具
體
做
法•• 

一
、
對
象.. 

付
服
刑
(
拘
設
)
期
滿
及
獲
准
傾
釋
即
將
踏
入
自
由
社
會
之
受
刑
人
。

叫
服
刑
(
拘
投
)
中
之
受
刑
人
和
已
出
監
之
受
刑
人
。

二
、
時
間.. 
週

一
至
週
六
全
天
;
週
日
上
午
半
天
。

一
一
一
、
要
項
.. 

川
鬥
組
織•. 

徵
訓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訓
褲
內
容
至
少
包
括
「
社
會
資
源
手
加
」
、
「
更
生
保
護
手
加
」
及
「
監
獄
行
刑
法
」
等
。

叫
場
地
、
設
備

.. 

場
地
商
請
更
生
保
護
有
關
機
構
、
團
體
或
監
獄
提
供
;
設
備
除
工
作
所
需
之
電
話
外
，
其
餘
從
筒
。

四
、
芳
丈

.. 
八
鬥
解
說
方
式.. 

L

於
受
刑
人
出
監
之
前
，
向
其
介
紹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如
中
途
之
家
等
)
。

三
協
商
相
關
機
構
恆
員
前
來
介
紹
。

口
通
訊
方
式•• 

l

安
理
服
刑
中
受
刑
人
之
書
信
詢
問
。

Z

答
覆
已
出
獄
人
之
書
信
或
電
話
詢
問
。

五
、
注
意
事
項
.. 

五
九



/、

O 

提
供
本
服
務
時
，
應
多
與
監
方
人
員
協
調
、
配
合
。

預
期
效
果

•• 

一
、
透
過
社
會
相
關
機
構
之
介
紹
，
使
受
刑
人
於
發
生
困
難
時
，
求
助
有
門
。

二
、
可
頂
肪
再
犯
罪
，
使
社
會
更
安
定
、
更
進
步
。

。
協
調
各
額
少
年

一福
利
機
構
，
幫
助
犯
罪
少
年
邁
向
新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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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三一一三段二北台體活中擎 號五關二台白局專北台 三三段台局台 三三O 九九一 北台市 年會公
三三 r..、 4口、 五口」、

T 九一九一-四北社會北 7\ 0 北北
四四二市動民

譯
一二川市市 二一市市

三三O慶重心中國 。七號南濟活政府 二號水區 二)中

二二號 民 五六四動 四 源 /、山 出
四四南眾團 七五樓路中社會 五 路 五 室主 租
八O 路 四五二心 場

大 大 (草 活 去自乏
地

第 第 教
會 第 第 保 復光 中

場 收

當坪
蠱

正聽議會動 地 費會 會 體 議 室議會 室議會 種
中

樂 聽議會 廳
名 表

室議 室議
主主 室 室 定 )區 ，心 1'> 

議會
稱

( 

僅

400 50 110 220 20 人容 供

20 100 80 100 150 232 1000 120 500 1560 參
500 70 160 550 (攤) 數納 考

' 

2000 500每，時j、 上下 應
700 1300 300 800 300 400 900 2100 3200 6500 

午
不 以

使 出

" " " (上下國午) 親
用

學

900 1600 2500 300 800 300 400 900 " " " 晚
泠 位
氣 訂

日 價

晚 為
冷

時每 每 600 1200 500 750 1500 8時0州每、 2400 3600 7100 上午下 使 準

氣
) 

不 時

" " " (上早午〉
用

另加 3日 2日
200 400 

750 1500 后γ " " 晚
冷

費
600 1200 500 

日 氣
晚

兔 書 單

贊 2000 
價

有 借承 元機農 光、 場舍 備

甚待
※ 

單

服務租、 以

位領 每 7c 

規定 處 時 費 機擴支回君主 為位單-

從略 理善後
O O 、

註

燈

....... 
/、



三段史國 三七段7t台北已翹軍 七c一巷儲商會國中
=一軍

一0市英館雄 一九市文 一號二台家

九號長 六八號擎中 華主 六五一七 樹一六O輿復市仁蓋協庭計主當 三路活動
二一中

中 去E乏Z 戲 1\ 、 五 展

汀丈

正 樂 劇
走

聽 聽 聽 樓 樓 道

568 100 1038 150 150 

，~) 

6000 l uIO 削。 15 00 1000 
f1773 50 

8000 1750 160∞ 2500 1500 

上向 上向 上向 上向 向上

1000 

I 一O 如節有2. 茶水I 皇島 次白菜未
地 8水OO 自 費另 、
空 、

。演加 調 清
出。 、 潔

另 燈 費
B日 光 每

可dλ惜、

誼

聽

200 

1500 

告

1500 

上向

五總 段二台北 偕馬
四機

. 二九中市 紀念笛
五 號山

北院
五 路

會

第 第 第 第 第 大
五 四

議 禮
講 講 講 講 講

室 ?主 堂 戶主U主• 棠 堂 堂

30 42 60 96 87 147 814 

小時

7001650 19001 11001 1J 0~1200 
7000 

時

9000 
700 650 900 11 00 1100 1200 

上同

3. 2. 1. 
。有 O 錄。 錄事鋼樂潔上

厚關 O 影 音 畫著器費實列
每 每琴二趣用 。
二二八 O

規小小 OO O O 搭f冒均
定從 時一 E八F 包
略五 O 括j宵

占

/、



表
一
l

二

! 三段台動北台 七一台心 委書t

!好
九六 三北中 一三北 會留

二 O市心國 五二-三號敦f市b 獅幼團台
一七 號亥辛 際

年青 一 文藝北
出七 路 五北路 市

O 活 二 中團 租
場

自 分
會

禮 幼 場
地
收

我 爾

文藝
費

組 地 表表 一. 議 中
( 

演

教 七 ，心 名 僅
供

中 場

參考
s心 室

地 存♀室 室 2主
' 

120 人
n甘., 應

12 25 100 150 250 375 
數 納 以

青社 生學
出

300 500 1500 21 0 0 1500 4000 上下 不 租
4000 3500 午 單

使 位
600 1000 2500 3300 2500 (上下自午} 用 訂

3500 400 700 1700 2300 1700 5200 晚 冷
價

為
日晚

氣 準
1000 1500 3100 3600 3000 

) 

上同 5000 上下
午 使

自
用(上干年)

6200 晚
冷

氣

日晚

學價

00午三一餐早人食供躇 3 Z 

一六曉餐。桌每 : 
節目供可場每如2頁晚閩午、

備

。四、應 '閱會費用用使用費子
。O。、每桌。O四二四 每( 桌 及五琴鍋相夜費
。八四 O 演出。o. 同.與用 詮

。八 、 八 . 

.-'­
/、



區 學

教志 (分 (分 (分 318 
302 304 305 階

奎清 303 組 312組 306組
322 313 325 梯

21 大 323 教 314教 326 敘 教
324 335 327 

間樓 333 室 )室 )室 室

) 

24 40 32 30 175 

800 1200 1100 950 2300 

1200 1600 1500 1300 2700 

2200 3200 3000 2500 5500 

1 

五四台動劍

九九段北中潭

六十市心外海
二六中
一號山 青

五 北 年
路 活

教 室主念紀國經

328 334 332 茶 交 大
P 會 會 會

會 誼 禮
議 議 議

室 室 室 聽 廳 戶拉u主• 

80 60 70 250 300 1000 

1800 1700 2000 
上 2000 上 2800 上 5000

下 2350 下 3300 下 6000

2200 2100 2400 2650 3800 7000 

4500 4000 5000 

一八午餐盤Z-O午四早餐餐桌1.食供應膳
五0 、五、、 OO 

?二8重頁 8, 85星重吉、重三孟章
、份、八08

~、)

/、

四



表
一
i

一
一
一

三九八 o 港村台北心金山

昨一三二縣 年青
王三八舍

動活中 出
號獨

起E黃
場

營 露 習 講 會集
地
收

場
場 贊

i考 毛 炊 炊 第陽 第 天 懷
表

地 -τ 明 地 ( 

費 三共夫 村會 一

肉 事 E家 祥 生 名
僅

露 烤 同議 教 供

產主室 稱
吾吾

營 肉 位置 毯 具 帳 皈 室 室 聽 聽 ~ 
' 

人
容 應

8 50 150 500 
數 納 以

出
種

500 1 6001700115001 q: 使不 單

位
850 195011350 120001 (上下B午〉 月3 訂

冷 價

600170011叫700 晚氣 為

1100 112001150013000 日晚
準
) 

上午下
使

(費收加另) a 
用(上l'午}

晚
冷

氣

日晚

14要 6 頁 24畫! 10 :1 36: 36書 120 1i 價 單

備

註

六
五



三一九三 耳濤童基督

四) 城營教女青
九 營女鎮

肉 烤 營 露
會 活

烤 營 炊 寢 1\、 四 自
動

肉

人 人
備

議
火 中

區 場 具 具 帳 帳 帳 室 ，心

8 8 80 200 

400 。

。

600 800 

、

" l!! 到要 則要 自曲雙 "堅實 "要讀 4。要堅
人

有

單

鏡定

從略
六
六



裹
一
i

回

軍訂宴組車五九/五、 曳訂 閱 W O二 段一北市 大山
) 號中 店飯

五 JU
出/占、 ;ft 

五 路 種
場 l

十 十 十 十 十 聽 大 場 地 |

a暑E 自大模會軍
~ 樓 w w 地 收

爾 德 可3<:、 教 華 華 華
名 變

全 厚 誼 陸 秋 夏 春

稱
表

聽 聽 聽 聽 聽 軒 軒 軒
做

60 350 200 供

I 1000 50 27 28 50 容納人數 參
200 80 500 300 考

' 
2000 2 000 I 4000 上午會議 應

以

14 000 1 9000 。 7000 心叫5000 30叫 5000
出

3000 下午會議 租
單

|叫心。000
位

22000 1 150的。 4000 4000 I 8000 全日會議
訂

價

午 宴
為

7000 3000 3 000 0 700 700 1000 權
) 

8000 60000 3000 40 00 30000 1000 晚 宴

8000 60000 3 000 4 000 3 0000 6000 1000 1000 1500 酒
會

備

註

附
註

:

一
、
為
來
簡
閉
，
「
山
山
祖
揚
地
收
發
表
」
僅
提
供
台
北
市
部
分
供
參
考
，
其
餘
各
項
如
有
不
足
處
，
還
新
研
閱
先
進
自
行
補
充
。

一
一、
台
北
市
各
社
會
一
耕
利
服
務
中
心
均
不
收
取
場
地
贅
，
但
因
咀
嚼
地
不
大

，

且
各
中
心
活
動
頻
繁
，
外
借
實
有
困
難
。
但
各
社
區
活

動
中
心
及
區
民
活
動
中
心
亦
不
收
取
場
地
贅
，
可
申
請
借
用
。
文
一
般
較
具
規
模
之
大
飯
店

，
多
有
位
喃
地
供
開
會
用，
亦
可
接

洽
租
用
。

三
、
表
一
l

一
、
二
二
二
、
四
僅
供
多
考
，
若
遇
續
搞
調整
，

自
應
以
新
聞
間
為
懼
。

七



表
二

免
費
出
倍
園
遊
會
帳
鐘
之
飲
料
公
司
一
覽
表
(
參
考
用

金 單

打松士 車 位

( ( ( ( 

O O O O 連

) ) ) ) 

給

七 JL 
五 O 九

五 電

八 七 7之

八 七 五

四 五 gi'i 
O 占r、 凹

四 四

O 
四 可

O O O 借

出
五 五 五 鐘帳O O O 

( 

個
) 

數

費
三

餐
點
、
鐘
點
贊
概
算
衰
〔
彥
考
用早

午咬

餐

餐

八
0
0
元

八
0
元

龔
自

遊
覽
車
出
租
價

目
表

(
2
考
用

20 λ 

45 人

49λ 

座

位

6 ,000 
JC 

8 ,000 
JC 

!元

租

金

偎
日
拉
原
價
加

-
l
二
成
，
可
踩
議
價
芳
式
。

面有

考

出
席
費

讀
師
鐘
點
費

(
以
小
時
計

八
五
0
克

51λ 

91λ 

10 , 000 

JC 

2 , 500 

3 ,500 
JC 

1 ,200 
J 

8 , 000 
JC 

5λ 

/、

八



附
錄
八
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(
團
體
)
應
有
的
守
則
要
項
(
未
定
稿
|
|
參
考
用
)

一
、
應
向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立
案
，
且
以
非
營
利
為
目
的
。

-
7
應
尊
重
服
務
對
象
，
不
因
籍
貫
、
性
別
、
宗
教
、
貧
富
及
信
仰
不
同
，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
三
、
應
依
機
構
(
團
體
)
人
力
及
財
力
情
形
，
擬
訂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，
並
按
照
計
畫
執
行
。

四
、
辦
理
業
務
應
循
民
主
程
序
決
定
或
變
吏
。
除
年
會
外
，
應
定
期
集
會
，
檢
討
工
作
計
畫
執
行
情
形
。

五
、
應
與
相
關
機
構
(
團
體
)
和
衷
共
濟
，
保
持
聯
繫
。

六
、
應
依
規
定
程
序
，
建
立
會
計
制
度
，
每
年
定
期
公
布
財
務
狀
況
。

七
、
籌
措
經
費
應
多
方
開
拓
，
不
單
獨
接
受
任
何
團
體
E
翁
之
五
十
以
上
捐
助
，
各
項
經
費
之
收
支
審
查
、
按
錯
，
均
賓
經
機
構
監

察
部
門
或
合
格
會
計
師
審
查
通
過
。

八
、
應
經
常
招
募
新
人
，
實
施
講
習
;
並
尊
重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意
願
、
專
長
及
時
間
，
統
籌
分
配
、
運
用
，
使
選
、
訓
、
用
五
相
結

A口
。

九
、
應
經
常
舉
辦
在
職
訓
練
，
充
實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知
能
，
以
激
發
服
務
意
願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十
、
應
定
期
舉
行
檢
討
會
，
接
討
服
務
情
形
。
並
將
工
作
成
果
列
入
年
報
，
做
為
考
一
核
暨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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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
九
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應
有
的
守
則
要
項
(
未
定
稿
|
l
L

參
考
用
)

一
、
我
願
本
濟
世
胸
懷

，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之
行
列
，
幫
助
他
人
。

二
、
我
願
不
斷
學
習
成
長
，
增
進
服
務
知

能
。

三
、
我
願
樁
遵
平
等
、
守
密
原
則
，
尊
重
服
務
對
象
。

四
、

我
願
遵
守
機
構
規
定
，
接
受
專
業
人
員
指
導
。

五
、
我
願
維
謹
志
顧
服
務
信
譽
，
發
揚
志
願
服
務
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
」
的
精
神
。



附
錄
十
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台
間
內
社
字
第
七
一
五
五
一
0
號
函

一
、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(
以
下
簡
稱
本
證
)
，
限
政
府
機
關
(
構
)
及
巳
向
政
府
機
關
立
案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，
登
錄
志

願
服
務
人
員
服
務
情
形
用
。

前
項
所
稱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，
係
依
自
由
意
願
、
貢
獻
智
能
、
時
間
、
不
計
報
酬
，
持
續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個
人
。

二
、
本
證
由
政
府
機
關
統
一
印
製
分
發
，
僅
供
表
彰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不
作
其
他
用
途
。
發
證
機
關
並
應
於
本
證
上
加
蓋
戳
記
。

三
、
聘
有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，
應
按
具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一
吋
半
身
照
井
一
張
及
名
珊
，
並
註
明
其
性
別

、
出
生
年
月
日
、
籍
貫
與
身
分
證
字
號
，
向
當
地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敢
府
申
請
本
霞
，
並
負
責
轉
發
事
宜
。

四
、
本
證
由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本
人
持
有
，
不
得
轉
倍
或
胃
用
。
如
有
轉
倍
、
冒
用
等
情
事
，
應
由
服
務
之
機
構
(
團
體
)
依
規
定
于

以
適
當
處
分
，
並
將
本
證
暫
行
收
回
。

五
、
本
證
經
依
本
要
點
第
四
點
規
定
收
回
後
，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不
得
另
行
請
領
新
證
。
但
原
收
回
本
證
之
機
構
，
得
於
收
回
滿
半
年

後
，
依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申
請
酌
予
發
還
。

六
、
本
證
應
安
為
保
管
，
轉
換
服
務
機
構
(
團
體
)
時
，
輯
用
之
。
如
不
償
損
壞
或
遺
失
，
應
檢
具
申
請
書
、
本
人
照
片
、
舊
證
或

遺
失
證
閉
，
由
服
務
機
構
(
團
體
)
代
向
原
發
證
機
關
申
請
換
發
或
補
發
。

七
、
原
發
證
機
關
，
依
本
要
點
第
六
點
規
定
一
核
發
新
證
時
，
應
於
發
證
日
期
後
註
興
「
換
發
」
或
「
補
發
」
等
字
樣
。

八
、
士
心
願
服
務
人
員
得
於
收
到
新
證
後
，
自
行
請
(
前
)
服
務
機
構
(
團
體
)
填
寫
有
關
紀
錄
。

九
、
本
證
記
載
之
內
容
應
求
詳
實
。
由
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中
之
志
願
服
務
督
導
人
員
負
責
填
寫
。
每
半
年
至
少
填
寫
一
次

，
填
寫
時
間
分
別
為
六
月
三
十
日
及
十
二
月
卅
一
日
。

十
、
各
發
證
機
關
應
定
期
舉
辦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中
督
導
人
員
之
研
習
活
動
，
每
半
年
至
少
一
次
。

十
一
、
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應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個
人
服
務
檔
案
，
安
為
保
管

，
並
至
少
保
存
到
各
該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七



七

年
滿
七
十
歲
。
如
年
滿
七
十
歲
仍
繼
續
參
加
服
務
者
，
該
個
人
服
務
檔
案
至
少
應
保
存
至
其
中
吐
服
務
滿
五
年
。

十
二
、
登
錄
本
證
，
應
注
意
左
列
四
項
規
定•• 

付
記
載
服
務
項
目
，
得
就
實
際
服
務
之
項
目
，
如
課
業
輔
導
、
團
康
服
務
、
才
藝
傳
授
、
諮
詢
服
務
、
法
令
解
答
、
友
誼
訪
棍

、
美
工
服
務
、
器
具
修
補
、
病
患
陪
伴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勞
力
服
務
、
在
宅
服
務
、
綜
合
服
務
或
其
他
有
關
服
務
等
分
別
填
寫

之
。
必
要
時
亦
可
將
相
關
者
佛
記
，
但
各
單
位
原
始
記
錄
仍
應
分
別
記
載
，
以
備
查
考
。

目
服
務
時
數
以
實
際
提
供
服
務
之
時
數
為
準
'
不
含
往
返
時
間
。

目
服
務
單
位
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所
屬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。

回
附
頁
部
分
係
供
民
暴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接
受
表
揚
受
獎
(
懲
)
及
參
加
訓
褲
情
形
。

十
三
、
持
有
本
證
之
志
願
間
服
務
人
員
，
除
由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依
有
關
規
定
自
行
于
以
獎
勵
外
，
並
可
依
左
列
規
定
報
請

本
部
獎
勵
。

付
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五
年
，
服
務
時
數
累
計
達

一
干
小
時
者
，
頒
給
銅
質
服
務
獎
章
暨
紀
念
品
。

H
H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十
年
，
服
務
時
數
累
計
達
二
千
小
時
者
，
頒
銀
質
服
務
獎
章
暨
獎
狀
。

同
持
積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十
五
年
，
服
務
時
數
累
計
達
三
千
小
時
者

，
頒
金
質
服
務
獎
一
章
、
獎
狀
及
紀
念
品
。

十
四
、
符
合
「
內
政
部
獎
勵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要
點
」
第
五
點
規
定
，
對
地
方
或
機
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推
晨
，
具
有
貢
獻
，
參
與
國

際
間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聯
槃
與
合
作
或
發
表
論
文
，
具
有
貢
獻
或
對
兒
童

、
老
人
、
青
少
年
、
殘
障
輿
低
收
入
民
眾
提
供
各
項

福
利
服
務
、
研
究
、
改
進
，
具
有
績
效
者
，
頒
給
獎
狀
。

十
五
、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、
民
聞
機
構
、
團
體
，
應
就
合
於
本
要
點
第
十
三
點
第
廿

、
帥
、
伺
款
及
第
十
四
點
之
規
定
，

且
忠
於
職
守
、
品
行
端
正
、
熱
心
公
益
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於
每
年
五
月
卅
一
日
前
，
檢
具
證
叩
開
文
件
及
受
獎
人
簡
歷
，
層
報

本
部
審
定
獎
勵
。

十
六
、
本
要
點
中
有
關
服
務
時
數
之
計
算
，
以
本
要
點
立
生
教
日
為
起
算
日
。



附
錄
十
一
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
v 
證錄月

u
且
三
日

志願服務

林

本
統一編號 00001 "'-' 

本證僅供表彰志願服務人員用
不作其他用途

面)(封

~、

戶扯一|
l身|
|照

|片吋|

l、--

姓名:

性別:

身分證字號:

出生:民國 年月日
籍貫: 省(市) 縣(市)

編號: 省(縣、市)字號

發證機關:

服務單位:

七

白發年月

(封面立反面)

中華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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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用

構
形

機
情
之
務

興
案
服立員

已
人，務

曰
翩
翩
心
鬥
惜
民

日
仇
恨
U
H
M

勵
願

說
府
志
政
錄

限
登
證
體

本
團

。

三毛本證應妥為保管 ，不得轉借他人，

移轉服務單位時禮用。損壞或遺失

時，應檢具證開向原發證單位申請

換發或補發。

三天服務項目可就課業輔導、團康服務

、諮詢服務或其他服務等分別填寫

。

向本證服務情形部分由各福利機構、

團體中負責志願服務人員組訓、運

用立督導人員填寫。獎懲及受訓情

形登錄於附頁。

互支本證未蓋發證機關服務機關圖記者

，無效。

(底面之反面)

七
五

內政部印贈780 7 20000 

(底面)



王公樸作詞

李中和作曲

歌務服願志F 調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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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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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中
、
心
已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叢
書
」
目
錄

L

托
見
所
的
空
間
設
計
與
環
境
佈
置

三
都
市
托
見
所
暉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發
揮

見
童
福
利
功
能

主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群
育
活
動

A
h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峙
的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管
理

a

社
區
如
何
推
動
媽
媽
教
室

月
，h
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
(
鄭
淑
燕
)

(
孫
梅
芳
)

(
林
振
春
)

(
張
秀
卿
)

(
熊
亞
民
)

(
林
平
洋
)

(
林
平
洋
)

&
如
何
將
傳
統
民
俗
童
玩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(
闊
步
坤
)

(
張
學
真
)

q
h容
易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的
團
康
遊
戲

的
善
用
社
區
資
頓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此
組
織
社
區
合
作
社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
位
韓
國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概
況

(
金
天
倫
)

(
李
玉
梅
)

(
蔡
美
華
)

也
訂
定
貧
窮
線
之
方
式
與
標
準
的
探
討

此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家
政
推
廣
教
育

已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如
何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
抵
如
何
發
展
智
障
者
的
社
區
生
活
安
置

以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模
式

抽
血
自
己
動
手
塗
裝

的
肌
都
市
社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
m
提
昇
薑
灣
寺
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藹

之
路

孔
推
行
統
一
勸
募
改
革
社
區
發
展

泣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評
鑑

且
如
何
發
掘
與
運
用
社
區
(
會
)
資
源

叫
“
影
戲
開
鑼

(
陳
湧
惠
)

(
高
淑
貴
)

(
張
雅
麗
)

(
張
培
士
)

(
高
淑
貴
)

(
周
明
發
)

(
黃
清
高
)

(
黃
維
憲
)

陸

光
)

(
傅
正
綱
)

(
翁
毓
秀
)

(
陳
秀
美
)



拉
社
區
童
子
軍

必
溫
情
四
播
社
工
愛

訊
運
用
學
投
資
源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咽A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的
類
型
與
功
能

取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活
動
項
目
的
設
計

m
M如
何
續
募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
"
扎
社
區
工
作
員
的
任
窮
與
職
掌

們
必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推
展
福
利
措
施

孤
老
人
安
養
興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
字

軒

(
孫
麗
珠
等
)

(
林
振
春
)

(
徐
麗
君
)

(
徐
麗
君
)

(
翁
毓
秀
)

(
翁
毓
秀
)

(
李
瑞
金
)

(
翁
毓
秀
)

五
自
助
團
體

"
此
學
童
課
後
安
排
與
服
務
機
構
營
運
之
道
(
鄭
華
崢
)

(
許
釗
涓
編
譯
)

-
M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
們
扎
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
孤
老
人
中
心
的
規
畫
與
運
作

制
品
痴
呆
症
老
人
的
理
解
與
養
護

(
蔡
漢
賢
)

(
蘇
麗
瓊
)

(
樓
毓
梅
)

(
鄭
淑
華
)

的
慎
終
追
遠
l

墓
政
功
能
與
民
俗
改
革

札
如
何
辦
理
殘
障
福
利
工
場

位
貢
獻
有
方
向

服
務
要
技
巧

|
社
會
服
務
案
例
彙
編

(
簫
玉
煌
)

(
林
嘉
湧
)

(
章
金
鳳
編
)

l

以
精
緻
托
見
所
的
規
畫
為
例

的
如
何
發
展
社
區
內
家
庭
日
間
托
育
設
施

(
郭
躍
東
)



「
士
心
願
服
務
標
誌
」
圖
意
說
明
﹒
.

雙
手
自
然
組
合
，
襯
托
出
一
顆
關
懷
的
心
，
橘

色
象
徵
熱
情
外
設
，
白
色
顯
示
純
潔
內
蘊
，
綜

合
而
言
，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者
，
秉
持
內
心
助
人

意
願
為
動
力
，
可
化
為
服
務
利
他
的
行
為
0

人

只
要
願
盡
一
己
之
力
，
就
能
造
眾
人
之
福
，
彼

此
串
連
起
來
，
蔚
為
風
氣
，
就
可
產
生
「
助
人
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人
生
觀
，
也
可
引
導
我

們
的
社
會
漸
臻
溫
馨
祥
和
之
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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